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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爭條例有修法之迫切性與正當性

一 、修法背景與緣起

(一） 我國於4 8 年 8 月 4 日頒布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 

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首次將軍人退伍金給付予以 

法制化，將退伍除役給與明文入法。斯時退伍金給付 

的財源完全由政府編列國家預算支付，屬恩給制之退 

休金制度。此後隨著國人平均餘命延長，退除役人員 

領取月退伍給與的年數及累積領取的人數雙增；復 

以 ，當時依最後薪俸作為退伍金計給的制度設計下， 

退伍金也跟著薪俸調升而水漲船高，政府支付退伍金 

的財政壓力也日益沈重。迨至8 0年代間，政府有必要 

推動較大幅度的軍公教人員退撫制度變革，將以往由 

各級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支付軍公教人員各項恩給制 

退休給與，改為由政府與軍公教人員共同提撥繳費， 

以建立由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支付的共同儲金制度。 

8 2年先行修正公布公務人員退休法部分條文，再於84 

年 7 月將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士官服役 

條例整併為系爭條例。使長期服務軍公教職，經由久 

任累積服務（役）年 資 ，乘以退休（伍）金俸率後， 

即可提高退除役時之退除給與，藉此共同提撥退休金 

制度的建立激勵軍公教人員堅守崗位。

(二） 我國過去經歷幾次軍隊組織精簡與兵制改變，致軍隊 

員額大幅減少；再加上軍人役期短、離退早等職業特 

性 ，造 成 「繳的人少、領的人多」之現象，軍人退撫 

基金收支加速失衡，已動搖8 5 年原初設計之退撫基 

金財務規劃基礎。根據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17條 ：「本基金財務管理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基金 

管理會為評估基金財務負擔能力，應實施定期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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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頻率採三年一次為原則。每次精算五十年。」之 

規 定 ，於 1 0 0 年底完成之第 5 次財務精算結果而揭露 

的基金收支情形資料顯示，軍人員退撫基金於 1 0 0 年 

起已出現收支失衡不足現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之 

退撫基金則是分別在 1 0 4 年 、1 0 3 年出現收支失衡）。 

另依該基金管理委員會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 

員 之 基 金 最 適 提 撥 率 分 別 是 4 2 . 6 5 % 、4 7 . 7 7 % 及 

3 9 . 6 5 %  (遠高於當時各項退撫制度法定提撥費率的8 

〜1 2 % ) ，預估基金用罄年度分別是 1 1 9 年 、1 1 7 年及 

1 1 3 年 。而退撫支出占基金收繳百分比大致呈現成長 

趨 勢 ，至 1 0 5 年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已分 

別達 1 2 4 . 9 % 、1 2 7 . 2 % 及 1 6 1 . 5 % 。再依 1 0 5 年 2 月完 

成之第6 次財務精算結果，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 

職人員之基金最適提撥率分別是 3 6 . 9 8 % 、4 1 . 1 8 % 及 

3 8 . 1 4 %  (仍遠高於當時各項退撫制度法定提撥費率的 

8〜 1 2 % ) ，預估基金用罄年度則依序分別是 1 2 0 年 、 

1 1 9 年 及 1 0 9 年 。上開兩次精算結果報告指出，退撫 

基金在當時退撫相關法律所定撥繳費率（8 〜 1 2 % ，自 

9 5 年 至 1 0 6 年提撥率均維持在 1 2 % 的法定上限） （附 

件一）等收支條件及法令未修正的情形下，軍職人員 

退撫基金將於 1 0 9 年用罄。破產危機，迫在眉睫。

(三）依世界各國強制性退休金制度的設計原則，退休金制 

度是為了保障退休（或老年）後的經濟安全，其保障 

必須使人民有過得去的社區生活水準，即所謂給付的 

社會適足（social adequacy) 。但也不可能為了明日的 

生活保障犧牲當前的生活水準。基本上，社會保險或 

共同提撥制的退休年金都是一種確定給付（defined 

benefits)，給付要能保證被保障對象的社會適足生活。 

社會適足的衡量基準，即是以退休後領取的給付與退 

休前的薪資所得的比值，即所謂的所得替代率（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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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p l a c e m e n t  r a t e ) 。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通常以能維 

持適足社會生活即可，O E C D 各國平均約在 5 0 - 6 0 % 之 

間 。此外，不論是隨收隨付制（p a y _a s -y o u _g o ，P A Y G ) 

的社會保險，或是共同提撥制的退休金制度，給付支 

出財源乃由保險費繳交或提撥金所累積的基金，再加 

上由基金投資獲利所得支應，即所謂基金自給自足原 

則 。惟查，軍公教人員含新舊制年資者的退休金名目 

所得替代率約在 7 5 % - 9 5 % ，遠高於 O E C D 水準甚多。 

況且，退撫新制改革後的退休金計給是以本俸兩倍作 

為分母計算得出名目所得替代率，然其實質所得替代 

率 ，除教授外，大部分軍公教人員均高於名目金額。 

另一方面，由於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加上平均餘 

命持續增加，半個世紀來，國人平均餘命已增加1 8 歲， 

受領退休給付之人數逐年增加，且受領期間增長；如 

軍公教人員退撫制度維持本次修法調整前之繳費及 

給付水準，任令退撫基金持續收支失衡，並責由國家 

負保證支付責任，而以稅收填補基金虧損，則未來將 

造成工作人口沉重負擔，由年輕工作世代來承擔過往 

軍公教人員過度保障的退休金制度，所造成的潛藏債 

務負擔，明顯違反世代間的公平正義。

(四）綜上所述，軍公教人員人退撫制度若未予以合理且適 

當之調整，基金勢必將因用罄破產而危及包括現職及 

退休之全體軍公教人員的老年經濟安全，進而成為社 

會安全及國家財務上之艱鉅難題，並衍生不公平之資 

源分配，對未來世代造成沉重負擔。本次系爭條例之 

修 正 ，確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

二 、修法歷程

(一）因應上開社會現況，政府於 1 0 5 年 6 月 2 3 曰成立總 

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納邀軍、公 、教 、勞 、農 、

第 6 頁 ，共 7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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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等職域38位委員為代表，並自同年6 月 2 3 曰至 

11月 1 0日針對各職域退撫制度及相關議題進行20次 

會議研討。考量國軍服役特性，軍人年金制度改革採 

單獨專案處理，除考慮要能維持退撫基金永續運作 

外 ，更以照顧國軍組織精簡退役人員生活，鼓勵現役 

軍人長留久用為改革目標。國防部配合啟動系爭條例 

修正作業，在兼顧軍人具「服役年限」、「役期短」、「離 

退率高」的服役特性，及確保國防安全、維繫現役官 

兵及退除役袍澤基本權益的前提下，研訂系爭條例修 

正作業，以減輕退撫基金支出負擔，期能達到「健全 

年金財務，促進制度永續」、「確保老年生活，經濟安 

全無虞」、「兼顧職業衡平，實現世代互助」的目標。 

冀能透過這次改革，延長基金壽命，確保基金餘額至 

少一個世代不會用盡；並透過定期滚動檢討，讓基金 

永 續 ，「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

(二）本次修法歷經多次公開討論，針對現行制度進行全面 

性之檢討，讓民眾能參與公共事務，落實主權在民之 

精 神 。最終決議以確保國家安全、國防需求，並有利 

募兵制推動，鼓勵現役人員長留久用，提振軍隊士氣 

及照顧退伍袍澤之生活經濟保障，使軍人退撫金得以 

永續經營為立法政策與目標。系爭條例嗣經立法院於 

107年 6 月 2 0 日三讀通過；翌日，總統並以華總一義 

字第 10700068321號令公布。嗣行政院於同年月2 2 曰 

以院臺綜字第1070023073號 令 ，除 第 2 6 條 、第 37 

條 、第4 5條及第46條 自 107年 7 月 1 日施行外，其 

餘條文自107年 6 月 2 3 日施行。

三 、小結

鑒於軍人因負有戍守疆土、保國衛民之職責，必須忍受 

許多限制且承擔壓力，對國家未來永續發展實有密不

第 7 頁，共 7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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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之關係，本次修法亦恪遵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9 款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 

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所揭橥保障 

軍人權益之精神，就退撫基金進行公開、多元且通盤性 

之檢討，以確保資源之合理分配，針對現行軍人退撫制 

度進行合理之調整，俾使國家安全、退撫基金與財政均 

能穩健且永續發展。

武 、鈞院言詞辯論題綱各點均涉及系爭條例相關規定，是否 

侵害受規範者財產權，以及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 、信賴保護原則，或違反比例原則等爭議。此等基本 

權利受保障之程度，與相關憲法原則如何審查等問題， 

均須回溯至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始能進行精確之涵攝 

與實質之利益衡量。

一 、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及所得替代率之概念

(一）按系爭條例所規範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退撫制度（下 

稱軍人退撫制度），係以政府稅收及現役人員依法撥 

繳之費用為財源，並以請領人達到一定服役年資或年 

齡為請領要件，用以確保軍人退役後之老年經濟安 

全 ，而採確定給付設計之金錢給付；其與依社會保險 

法理建立之軍人保險制度，均屬公共年金之性質。其 

中 ，軍人保險為第一層退休保障；軍人退撫制度，則 

為第二層職業年金。至於系爭條例第3 條第 4 款第 9 

目所定之優惠存款利息，係由國家編列預算負擔利息 

差額，依 照 鈞 院 釋 字 第 280號及第717號解釋意旨， 

其性質本為對軍公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 

策性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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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軍人與國家間的勤務關係與退休照顧的法律關 

係 上 ，其外觀上國家雖相當於雇主之地位，不過政府 

提供優惠利率補貼、提撥退撫基金費用或編列預算挹 

注 ，財源均來自稅收。國家稅收投注於軍人退休制度 

的比例多寡，牽涉到其他預算項目是否受到排擠（釋 

字第 7 1 7 號解釋理由書第 6 段參照），因此具有高度 

公共性，與民營企業主依照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 

條例提撥退休金之義務不同，不能僅以勞動法上雇主 

責任作為詮釋之基礎，合先敘明。

( 三 ）  公共年金之功能，在於個人因發生失能、老年與死亡 

等風險事故，導致工作能力減損或喪失，無法以其薪 

資所得維持個人之經濟基礎時，以金錢給付確保其一 

定程度之經濟安全，維持其適足之社會生活1，系爭條 

例建構之軍人退撫制度即屬之。但退休保障仍不應過 

度 ，且年金與薪資之間亦不宜過近，以免有礙工作意 

願 。況過高之所得替代率，需要同步提高稅負或提撥 

率方足以因應，其無異減少工作世代的實質所得，在 

預期壽命越來越長的趨勢下，公共年金制度勢必無法 

維持其永續性。

(四） 至於公共年金制度應提供何種程度之所得替代率，除 

參考前述 O E C D 國家平均約為 5 0 - 6 0 % 外，釋字第 7 1 7  

號解釋亦認銓敘部於 9 5 年參酌國際勞工組織所訂之 

退休所得替代率，修訂相關優惠存款要點，設定所得 

上限百分比，減少部分退役人員所得替代率過高之不 

合理情形，係屬年金制度應考量之公共利益。依照 

1 9 5 2 年國際勞工組織第 1 0 2 號社會安全最低標準公 

約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 M i n i m u m  S t a n d a r d s ) C o n v e n t i o n  ) ， 

締約國應提供具有30年繳費年資或居住滿2 0年之養

Eberhard Eichenhofer (2017), Sozialrecht, 10. Aufl., Rn.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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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及其配偶，到達退休年齡時40 %所得替代率之老 

年定期給付；1967年國際勞工組織第128號失能、老 

年及遺屬給付公約（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Convention )則將同一條件下老年給付所得替 

代率設定在45% ; 國際勞工組織第131號關於失能、 

老 年 及 遺 屬 給 付 之 建 議 （Invalidity，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Recommendation，1967 (N o . 131)) 

第 2 2點則建議應至少提高至55%2等 ，可供參照。

二 、公共年金制度之財務處理方式

(一） 公共年金之財源及財務處理方式有其多樣性，立法者 

自有政策選擇之自由。其可能全部來自稅收，由國家 

每年編列預算，此 即 8 6 年以前軍人退撫舊制恩給制 

之 設 計 ，以稅收支應當年度軍人退除給與所需之支 

出，其本質與隨收隨付制3並無重大差別；亦可能採儲 

金制，86年起施行之退撫新制即屬之，其以部分提存 

準備方式建構基金。相較於恩給制，84年制定之系爭 

條例第27條 第 1項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給與， 

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基金負責支 

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條文中「最後 

支付保證責任」之文字為過去所無。

(二） 按立法者於8 4 年制定系爭條例，以退撫新制取代過 

去之恩給制，係考量退除人員逐年增加，政府負擔曰

2 世界銀行1994年《避開老年危機》 （ Averting the Old-Aged Crisis) 報告中，三柱年金中第一層

為公共年金，第二層為私有化年金，與我國軍公教人員第二層職業年金均屬公共年金不同，不能 

以世界銀行模式套用於我國軍公教人員之年金制度。

3 —般而言，社會保險之財務處理方式有隨收隨付與部分提存準備兩種主要方式，前者是指當 

期所收之保費用以支付當期社會保險給付支出，左手進右手出，只預留少量準備金（通常不超 

過三個月）以因應未預期之支付不足狀況，通常以一•年收支平衡作為衡量費率之基準；部分提 

存準備則是透過保費建立一筆基金，以基金在資本市場上之收益及當期所收保費，支付當期及 

未來社會保險給付支出。至於完全提存準備，則是商業年金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Eberhard 
Eichenhofer (2017), Fn. 1, Rn.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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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龐大，改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基 

金負責支付。究其意旨，乃有意將退撫制度之財務與 

一般政府預算作一定程度的區隔，由基金負責支付退 

除給與4 。相關之配套措施尚包括：1•系爭條例第27 

條第2 項設定8%-12%之提撥率；2•制定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軍職人員退撫基金納入一併管 

理），設立基金管理委員會與監理委員會，分別負責基 

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與基金之審議、監督及考核；

3 .定期進行精算；4 .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 

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 

支付責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8 條）， 

基金收益未達臺灣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時，由國 

庫補足其差額（同條例第5 條第 3 項）。由此可知，國 

家建立儲金制，對軍公教人員退休，退除給付所負之 

責任，首要乃在於管理基金之運作，運用法律賦予的 

各種方式，維持基金財務衡平5 ;當法律規範之手段均 

不足以因應時，即需修法採取進一步之改革措施。這 

種處理模式，不僅不牴觸前揭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 

任之條款，甚且正是該條款所要求。

(三）在上開法律框架下，政府最初將費率設定在8 % ，之後 

雖分次提高費率，於 9 5 年起即已調高到法定上限 

1 2 % ，但仍與其後退撫基金所作第4 次財務精算報告

4 就此而言，退撫基金之財務處理方式帶有若干社會保險色彩，後者財務獨立於政府預算之外， 
基金財務應維持總體收支平衡（GlobalSquivalenz)，具有自給自足之封閉性特徵。参孫迺翊 

( 2008 )，論社會保險制度之財務運作原則：兼評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健保保費補助之爭議問題， 

政大法學評論，101期 ，頁 70-75。

5 德國法定年金保險亦有政府負擔保證責任之規定。基於社會保險財務維持總體收支平衡原則， 
德國法定年金保險法第214條聯邦保證條款（LiquiditStssicherung/Bundesgarantie) 明定，年金提 

存準備遭遇設定提撥率時未能預期之景氣波動，導致基金不足以支付退撫給與，此時由政府負擔 

最終保證責任，以確保退撫給與之發給不因此受到影響。此項擔保責任屬於無息貸款性質，法定 
年金保險最遲應於次年底前歸還。德國法定年金保險法第2 1 5條另規定聯邦政府撥補礦工年金 

保險赤字；此項規定係考量礦工年齡層偏高、年金支出負擔沈重所為之特殊安排。由此亦可知， 
聯邦保證責任與赤字撥補並不相同。Ruland B̂ecker/Axer (Hrsg_) (2017)，Handbuch des Sozialrechts, 
6. Aufl., § 17 Rentenversicherung Rn. 186-189 (Franz Ru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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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 7年 1 2月 3 1 曰為基準曰）最適提撥率36.74%、 

第 5 次財務精算報告（以 100年 1 2 月 3 1 曰為基準 

曰）最適提撥率39.65%、第 6 次財務精算報告（以 103 

年 12月 3 1 曰為基準日）最適提撥率38.14%，仍有相 

當明顯的差距。原因包括：

1 、 從 8 1 年至 8 4 年間轉換為退撫新制時，各該法律即未 

依精算之最適提撥率設定費率區間。例如制度規劃之 

初 ，依 照 6 8 年 3 月政府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林喆博士 

進行精算之結論，軍職人員最適提撥率為 1 8 . 9 % ，遠 

高於法定上限12% ;至於最初費率僅設定在8%6 ，或 

有考量舊制過渡到新制之初，政策上避免驟然增加在 

職人員過高提撥費用之負擔所致。

2 、 自前開退撫新制研議時委託精算報告提出至8 2 年間 

完成立法期間，金融市場投資環境良好，單以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利率而言，均 可 達 5 % 以 

上 ，最適提撥率與實際提撥率之間的差距尚可期待藉 

由退撫基金收益補足，到了目前104年 ，臺灣銀行一 

年期定存利率已降至1.2%，經濟環境已有明顯差異

(附件二）。

3 、 自 8 4 年實施至今，社會高齡化趨勢明顯；退撫基金開 

辦至今，參加人數與繳費金額成長幾近停滯，但平均 

餘命延長。86年當時軍職人員領取月退休俸之平均年 

齡為 4 2 . 5 4歲 、平均餘命為 3 5 . 1 1歲 ，1 0 7 年領取月退 

休俸之平均年齡為4 2 . 5 8歲 ，平均餘命為 3 8 . 9 0歲 ；相 

較之下，前後開始領取月退休俸之年齡相差不大，而 

平均餘命延長 4 歲有餘（附件三）。且因軍職特殊性， 

到了 1 0 7 年 ，退役時前繳費 2 0 年之年資，退役後領取

参關係機關銓敘部提呈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說帖，108年 6 月 19日，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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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俸期間已將近 4 0 年 ，相較於公教人員，期間更

長 。

( 四 ）  此種退撫基金支付能力不足情形，如僅能由當期政府 

與現役人員撥補之費用支應當期之退除給與，不足概 

由政府以稅收撥補，則退撫給與之支付責任將大幅仰 

賴政府預算，其無異重返隨收隨付性質之恩給制，而 

與儲金制之立法原則相牴觸。如此財務處理方式之可 

能轉變的問題，攸關國家財政狀況，且涉及代際間權 

益公平性問題（詳後說明），自應經由法律修正加以調 

整之。立法院於 1 0 7 年修正系爭條例時，依然維持儲 

金制之財務處理方式，並同時採取多元措施，維持基 

金一定期間之收支能力，包括：

1 、 提高提撥費率區間達 1 2 % - 1 8 % 。

2 、 調降退役給與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 

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系爭條例第 5 4 條 第 2  

項）。

3 、 國軍因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致退撫基金財務缺口 

擴 大 ，由退撫會分十年編列預算，以總額一千億元挹 

注 之 （系爭條例第 5 4 條第 5 項）。這些措施，總體而 

言 ，即為國家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之體現。

( 五 ）  據上說明，系爭條例第 2 9 條 第 1 項規定「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不能僅作文字表面之解釋，而應 

與同條項建立之儲金制作體系性解釋；其指國家應運 

用法律所賦予之各種手段，維護基金財務之長期性衡 

平 。如 將 「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解釋為基金 

財務不平衡時逕由政府撥補，即與儲金制之財務運作 

原則相互牴觸。

( 六 ）  又 ，依照釋字第 7 1 7 號解釋之意旨，優惠存款利息性 

質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策性補貼， 

而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經常性退休給付；因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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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制度本身並不在政府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條款之 

適用範圍，併此敘明。

三 、公共年金制度與經濟社會條件及人口結構變遷之間的  

關聯性

(一）公共年金之財源，無論來自全民繳納之租稅，抑或現 

職 （役）人員繳納之保費/ 提 撥 ，依照德國經濟學者 

Gerhard Mackenroth於 1952年提出之麥肯羅斯原則 

(Mackenrothes Prinzip ) ，所有社會支出唯一的來源， 

就是當期國民總體生產7。據此，如果公共年金採隨收 

隨付制，其支付能力緊密依存於當期經濟景氣狀況、 

勞動市場就業率及退休世代與工作世代之間的比例 

關係等因素。當經濟不景氣，或退休與工作世代人口 

比例失衡時，年金制度必須以降低給付、延後退休年 

齡及就業促進等方式，維持其財務平衡；反 之 ，當經 

濟成長狀況良好、就業率提高時，即能緩和工作世代 

的負擔8。如採部分提存準備之儲金制，退除給與所需 

財源部分來自當期提撥之費用，部分來自累積之基金 

及其收益。而後者所能兒現之價值，仍須取決於兒現 

當時之經濟社會與人口條件；倘若經濟疲軟、人口老 

化現象持續不變，導致繳費人數與支領退除給與人數 

比例失衡，仍將直接影響年金之支付能力。就此而言， 

隨收隨付制與提存準備制並無重大差異，提存準備制

7 Gerhard Mackenroth (1952), Die Reform der Sozialpolitik durch einen deutschen Sozialplan, in: 
Gerhard Abrecht (Hrsg.), Die Berliner Wirtschaft zwischen Ost und West, Verhandlungen auf der 
Sondertagung in Berlin, S.41.

8 Johannes Frerich/Martin Frey, Sozialpolitische Grundlage der Rentenversicherung, in: Bertram 
Schulin (Hrsg.), Handbuch des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s, Band 3 Rentenversicherungsrecht, 1999, § 2 
Rn. 15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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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年金制度，其支付能力仍不能免於經濟景氣、 

勞動市場就業率與人口結構等因素之影響9  *。

(二） 軍人退撫制度採部分提存準備之儲金制，其退除給與 

之財源部分來自當期撥繳之費用，而該費用依系爭條 

例第 2 9條第 2 項規定，係由政府與現役人員依65% 

與 3 5 %之比例分擔，亦即已退役人員退除給與，部分 

由現役人員負擔，部分由全體納稅人負擔。由於納稅 

人中工作世代占多數，是以軍人退撫制度具有代際間 

重分配之效果。高齡化是我國當前面臨人口結構的嚴 

峻挑戰，如年金制度未隨之調整，無異將退休世代之 

負擔全數加諸人口逐漸減少之下一世代，費率與稅率 

勢必不斷調升始足以因應支出所需。這種現象，不僅 

會導致釋字第717號解釋所提及之代際間權益失衡問 

題 ，同時也將導致工作世代實質所得減少的結果。

(三） 或有質疑代際正義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在憲法上難以 

衡 量 ，惟公共年金產生代際間權益失衡的結果，乃因 

退撫新舊制轉換之過渡措施所致，其已造成同一世代 

特定職業、身分之受益人相較於一般國民受過度保障 

之結果，此種階級不平等與憲法社會國原則未盡相符 

10 (釋字第485號解釋參照，詳後第四點說明），倘若 

公共年金制度未能維護代際間公平，將使階級不平等 

延續至工作世代與下一世代，且工作世代承擔過高之 

費用提撥與納稅負擔，難再有經濟上餘裕發展自我、 

建立家庭，是以基於社會國原則之誡命，立法者應有 

義務維繫公共年金制度的代際間權益公平。

9 £匕6[1^(^丨( 1̂111(^1'(2017)^11.1,1^1.60-62.另參郝鳳鳴（2018)，2017年台灣年金改革法律分 

析 ，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原貝丨j與 2018年金改革，頁 26-27 ; 張桐銳（2018) ’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年金保險化：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改革評析，東吳法律學報，30卷 1期 ， 

頁 55-56。

w 許宗力（2017)，大法官解釋與社會正義的實踐，收於：許宗力主編，追尋社會國：社會正義 

之理論與制度實踐，頁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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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據 上說明，公共年金制度針對長期性風險提供長期性 

經濟安全保障，而影響公共年金制度支付能力之經濟 

社會與人口條件隨時變化。是 以 ，公共年金制度本應 

隨時依循周邊條件而調整，不可能固著不變11。此 外 ， 

公共年金制度財務永續之維繫，也須仰賴跨世代之社 

會連帶負擔，由退休世代、工作世代與未來世代共同 

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挑戰。晚近不少面臨 

相同問題的國家，亦皆採取延後退休年齡、調降所得 

替代率方式因應，如 德 國 、奥 地 利 、法 國 、西 班 牙 、 

葡萄牙等11 12°

四 、公共年金制度與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

(一 ） 憲 法 第 1 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 

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 

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 

俸 給 、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釋字第 61 4號及 

第 6 5 8號等解釋已有闡明。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有 

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亦為釋字第4 5 5號 

及 第 71 5號等解釋所肯認。

(二） 而 憲 法 第 1 8 條服公職權之意旨，係指人民享有擔任 

依法晉用或選舉產生之各種公職、貢獻能力服務公眾 

之 權 利 ，釋字第 54 6號解釋已有闡述。據 此 ，該項權 

利 之核心，應在於保障公民有依平等之條件，參與公

11郝鳳鳴（2018)，前揭註9 ，頁 41-43 ;張桐銳（2018)，前揭註9 ，頁 71-72。

12 Ruland/Becker/Axer (Hrsg.) (2017), Fn. 5,§ 17 Rn. 229-232; Robert Holzmann, Landis MacKeller 
and Michael Rotkowski (2003), Accelerating the European Pension Reform Agenda: Need, Progress, 
and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in: Robert Holzmann, Mitchell Orenstein and Michael Rutkowski (ed.),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Process and Progress, 1-10. Manuela Arcanjo (2018). Retirement Pension 
Reforms in Six European Social Insurance Schemes between 2000 and 2017: Mor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and More Gender Inequalit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10. 
doi: 10.1017/S1474746418000398 (online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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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月艮務之權利（釋 字 第 71 5號解釋湯德宗大法官意見 

書參照）；至於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 

則係由此衍生之權利。

( 三 ）  其 中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制度乃建立在國家照顧原則

(Alimentationsprinzip) 的基礎上，其理由為：國家要 

求公務人員應全心投注於職務，對憲法負有忠誠義 

務 ，並對職務外生活與政治活動負有謹慎與節制義 

務 ；相對地，國家應給予公務人員及其家屬特殊照顧， 

以平衡公務人員所負之特殊義務，以確保公務人員能 

專 注 於 職 務 ，並確保其執行其職務之中立性與獨立 

性 ，不濫用權力而損及法治國原則13。職是，釋字第 491 

號 解 釋 亦 謂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 

利 ，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 

圍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制定有關任 

用 、銓 敘 、紀 律 、退休及撫卹等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 

法 律 ，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

(四 ） 基於照顧原則，國家固應給予公務人員與其職位相稱 

之生活照顧，惟公務人員尚無從主張國家應給予一定 

金額之退休保障，或要求國家必須維持其服公職之初 

或退休之初法規所規定的水準，不得減少退休給付14。 

蓋公務人員請求退休給付之權利地位，係依法規形成 

其 内 容 ，公務人員之法律地位因法規變動而調整。釋 

字 第 2 4 6 號解釋就此已有闡述：「公務人員依法固有 

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權利，惟其給付標準如 

何 ，乃屬立法政策事項，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權之 

命令定之 ...」；軍公教人員待遇中何種津貼、加給應納 

入 退 休 （役 ）保險俸額内計算，係 國 家 「斟酌國家財

13張桐銳（2018)，前揭註9 ’頁 5 0。

14 張桐銳（2018)，前揭註 9 ，頁 7 4。另參 BVerfGE 114, 258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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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人員服勤與否或為計算養老給付基礎之保險費繳 

納情形等而為者，得視國民經濟狀況而調整，並非一 

成 不 變 。」而釋字第65 8號解釋亦認，公務人員服務 

年資之採計，對公務人員退休金權利之内容有重大影 

響 ，且對財政影響深遠，應係實現公務人員服公職權 

利與涉及公共利益之重要事項。

(五 ） 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具有代際間重 

分配之效果，政府的給付能力仍受當期國民總體生產 

所 限 ，面對少子化、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變遷，立法者 

形塑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時，必須維繫代際間權益之公 

平 性 ，已如前述。因 此 ，立法者建立公務人員退休法 

律 制 度 ，除須落實國家對公務人員之照顧義務外，亦 

須衡酌國家財力、人口結構變遷等因素，視國民經濟 

情形加以調整，並非固定不變。即便採取恩給制、強 

調受憲法制度性保障的德國公務員退撫制度，面對高 

齡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結構變遷，也 於 2 0 0 1 年配合法 

定年金保險之改革措施，同步調降所得替代率，學者 

認 為 ，只要不逾越照顧原則之核心，立法者可以因應 

人 口 、社 會 、經濟及政治條件的變遷而調整薪資與退 

休金15。

(六 ） 另一方面，公務人員之退休制度亦受憲法上過度照顧 

禁止之拘束。釋字第 4 8 5號解釋針對國軍眷村改建條 

例等給予原眷戶優惠之規定，即明文要求國家分配社 

會資源，「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並應注意受益人與 

一般國民之間平等關係… 」，「對於受益人範圍之決 

定 ，應斟酌其須照顧之必要性，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

15 Yasemin Kf3rtek (2010), Die Beamtenversor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Lflrich 
Becker/Peter A* Kohler/Yasemin Kortek (Hrsg.), Die Alterssicherung von Beamten und ihre Reforraen 
im RechtsvergIeichT S. 47 (58-63); Farber/FunkeAValLher (2009), Die Entwicklung der 
Beamten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92, DC)V 2009, S. 133, 139•張_ 銳 （2019)，退休公務人 

員退休權益憲法保障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289期 ，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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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 

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 

相 當 ，不得超過達成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 

顯過度之照顧。」此等憲法誡命，均屬吾人主張公務 

人員之退休制度乃憲法第1 8 條服公職權利之内涵時 

應行注意的問題。

五 、建構公共年金制度之法律關係

(一 ） 人民經由任用成為公務人員，或起役任軍職時起，即 

與國家建立長期性、繼續性之法律關係；該法律關係 

之權利義務，包括勤務、俸 給 、職 級 、升遷等等事項， 

由相關法律予以規範。至於公務人員或軍人退休或退 

役 時 ，該法律關係並未消解；而是從現職人員/ 現役 

人員轉變為退休人員/ 退役人員之關係，其仍為繼續 

性法律關係16。退 休 （役 ）人員之退休金權利仍可能發 

生 變 動 ，例如依照舊公務人員退休法，在職人員本俸 

調 整 時 ，退休人員之月退休俸亦隨之調整；又退休給 

與之權利可能因法定原因而喪失或減少，同時亦可能 

因 退 休 （役 ）人 員死亡，而發生向遺屬給付之權利。 

在 此 長 期 性 法 律 關 係 中 ，立法者有義務隨著時序進 

展 ，依照國家經濟與財政狀況起伏，調整俸給或退休 

給 付 ，以落實照顧原則17。就此而言，適時調整毋寧為 

國家與現役/ 退役人員之間法律關係的本質之一。

(二 ） 至於優惠存款制度，乃是建立在另一法律關係之基礎 

上 。以軍人為例，優惠存款之本金，來自軍人保險之 

退伍給付或服役條例之退除給與的一次性給付。國家 

依法提供一次性給付後，法律上已無後續給付義務；

16 張桐銳（2019)，前揭註 1 5，頁 188-189。另參 Wagner/Leppek (2009)，Beamtenrecht，10. Aufl， 
Rn. 157.

17 BVerfGE 114, 258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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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下，優惠存款制度相關法令允許退役人員將 

上開給付作為本金，儲存於臺灣銀行領取利息，以利 

息取代年金給付。就此設計而言，乃獨立於原有軍人 

保險與服役條例之外，國家另行創設之給付義務。不 

過在外觀上，國家並非直接給付退役人員，而是透過 

第 三 人 （即臺灣銀行）與退役人員締結定期金錢寄託 

契 約 ，以兩年為期，到 期續約，間接提供退役人員利 

息給付18。

六 、公共年金之權利與層級化財產權保障

(一） 現役人員或退役人員依法請領退休金之期待權或請 

求 權 ，除係服公職權衍生之權利外，是否亦受憲法財 

產 權 保 障 ，對照釋字第65 8號認為公務人員請領退休 

金權利受服公職權保障，而第 73 0號解釋認為公立學 

校教師請領退休金權利受財產權保障之差異，並參照 

釋字第 7 6 8號解釋認公職為特殊性質之工作，應非否 

定請領退休金權利同受財產權保障，而是基於公職之 

特 殊 性 ，僅強調其為服公職權之内容而已19。

(二） 公法性質之公共年金期待權及請求權，與一般私法權 

利 不 同 。恩給制之財源完全來自國家稅收。而儲金制 

下權利之形成，亦非僅由公務人員或軍人撥補費用所 

建 構 ；國家同時以稅收為財源提撥費用，或依法定程 

序挹注基金，此即涉及國家資源之配置。而國家所能 

分配之資源，又來自當期之社會生產，受經濟社會條 

件與人口結構變遷等因素影響。此一面向涉及重大公 

共 利 益 ；是 以 ，退休金權利縱受財產權保障，其程度 

亦應與私有財產有別。釋字第 2 4 6號 解釋謂，公務人

18孫迺翊（2018 )，2017年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評析’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

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頁 164-165 »

19張桐銳（2018)，前揭註9 ，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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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權利，惟其 

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可資參照。

(三 ） 在儲金制之下，退休金權利形成，部分來自政府稅收、 

部分來自退休 （役 ）人員在職時提繳之費用；其如何 

受財產權保障，可參照國内文獻經常引用德國聯邦蕙 

法法院關於德國法定年金保險之年金權利是否受財 

產權保障的見解2G。依其所見，公法上具有財產價值之 

權 利 ，包括條件或期限已成就之權利，以及尚未成就 

之 期 待 權 ，並非均屬憲法財產權保障對象；其必須同 

時具備「個人支配性」（private V e r f t i g u n g  )、「基於個人 

先前之給付而形成」（E i g e n l e i s t u n g )及 「為確保權利 

人之生存而提供」（E x i s t e n z s i c h e r u n g )等三項要件， 

始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此 外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考 

量法定年金請求權動態調整之需要，進而發展出層級 

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年金計算公式中，涉及個人繳 

費累積取得者，具有「個人關聯性 _i( p e r s o n a l e r  B e z u g  )， 

受較高程度之保障；相 對 地 ，公式中具有社會重分配 

功能要素者，屬 於 「社會關聯性」（sozialer B e z u g  ) ， 

立法者享有較寬廣的調整形成自由* 21。

(四 ） 我國軍公教退撫基金所採行之儲金制，與社會保險雖 

有若干差異，不過權利之形成部分來自退休（役 ）人 

員在職時提繳之費用，基金平衡須依照經濟社會條件 

與人口結構變遷而調整等面向，則無不同。退 休 （役 ） 

人員於退撫新制期間取得之退休金權利，應可依照上 

開 法 理 ，認其受財產權之保障，但其保障程度仍須視

2°蔡維音（2001 ) ，社會國之法理基礎，頁 164-165 ;鍾秉正（2018)，年金改革引言，收於••台 

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頁 55-56 ;張桐銳（2015)，社會保險法律關 

係核心問題之檢討：從體系性觀點之個案研究，中原財經法學，34期 ，頁 259 ;?糸迺翊（2012)， 

社會給付權利之憲法保障與社會政策之形成空間：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年金財產權保障與 
最低生存權保障之判決為中心，台大法學論叢，41卷 2 期 ，頁 454-482。

21 BVerfGE 53, 257; E 58, 85; E6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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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中各項要素之屬性而有所區別，並不因受憲 

法上財產權之保障而阻礙任何基於年金財務衡平所 

需之改革措施。退 休 （役 ）人員於退撫舊制下取得之 

退休金權利並非來自退休（役 ）人員在職時之繳費所 

形 成 ，不能逕以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加以判斷。 

故其縱受財產權所保障，保障程度亦不應超過儲金制 

之下形成之退休金權利。至於優惠存款制度，既為政 

府提供之政策性補貼，則 退 休 （役 ）人員對於利息之 

期 待 ，應非屬財產權保障範圍。

( 五 ） 總 之 ，公共年金之權利，縱受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但 

仍必須視其年金内部之組成結構’區分其受保障之不 

同程度。此一公共年金之權利，基於塑造有利之工作 

條 件 ，以確保人民服公職之意願的考慮，而列為服公 

職權利中所衍生之權利的一種；此一特殊性，並未排 

除其同時所具備的財產權之本質，在此範圍内，應有 

前開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適用。

參 、依照前述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衡量系爭條例修法所考 

量之迫切重大公共利益，鈞院各項題綱所詢系爭條例相 

關規定並無牴觸憲法之疑義。茲說明如後：

題 綱 1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系爭條例）第 3 條 

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 6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 

第 1 款 、第 2 款於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後，退 伍 金 、 

退 休 俸 、贍養金給與基準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一 、系爭條例第3 條名詞定義除既有之軍官、士 官 外 ，亦將 

散見於條文中各項規定，以及行政命令之各項給付予以 

臚 列 ，定義其内涵，並明定其支給機關，以臻明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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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第 2 6 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第 1 款 、第 2 款關於 

退伍金、退休俸及贍養金之給與基準，於 107年修正前、 

後規定則有不同：

(一 ） 系爭條例修正前第2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退 伍 金 、退休 

俸 、贍養金給付之標準如左：「一 、退 伍 金 ：以退伍除 

役 生 效 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 

數 ，每服現役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十五年， 

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尾數未滿六個月者，給與一個基 

數 ，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但服現役 

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未屆滿現役最大年限，而志 

願提前退伍者，每提前一年，加發半個基數，未滿一 

年不予計算，最高加發至五個基數。二 、退 休 俸 ：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每服現役 

一 年 ，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 

分之七十為限。尾數未滿六個月者，加發百分之一， 

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三 、贍 養 金 ：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給與百分 

之 五 十 。」

(二 ） 系爭條例修正後第2 6 條 第 2 項 及 第 5 項分別規定：

「退 伍 金 、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一 、退伍 

金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 

加一倍為基數，每服現役一年，給與一點五個基數。 

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 

給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二 、退 休 俸 ：以退 

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五 

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為基數，其年資以月 

計 算 ，畸零曰數不予採計，換算後取整數月。服役滿 

二 十 年 者 ，應核給俸率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 

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 

十 為 限 ，士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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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 

給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三 、贍 養 金 ：以現 

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最後在職本俸加一倍為基數，給 

與百分之五十。/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現役已符合法定 

支領退休俸條件或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依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退伍者，其退撫新制施行 

後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 

倍為基數内涵。」

(三 ）細繹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修正後所得替代率及最高領 

取 基 數 ，較修正前規定有利或維持修正前給付之計算 

式 ，說 明 如 次 ：

1 、退伍金

服現役滿3 年符合支領退伍金資格，其給付基準，說 

明 如 次 （比較詳附表一）：

( 1 ) 退撫新制施行前（簡稱舊制）情形••自三年零一曰 

至屆滿三年半者，發給六個基數，爾後每增加半年， 

加發一個基數（不滿半年者以半年計）依此累進計 

算 。十年以上者，自第十年六個月零一曰起，另加 

發兩個 基 數 ，最高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

( 2 ) 退撫新制施行後（簡稱新制）情 形 ：以其現役年資 

計 算 ，以每服現役一年，給予一個半基數，最高三 

十 五 年 ，給予五十三個基數。

( 3 ) 1 0 7年 7 月 1 日施行制度（簡稱新新制）：每服現 

役一年，給與一點五個基數，最高給予六十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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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軍人年金改 j g 「退伍金」修正前後比較表

項目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口月々 只

要件
服役年資3 年以上者

給付

基準

自3 年零 1 日至屆 

滿三年半者，發給 

6 個基數，爾後每 

增加半年，加發 1 

個基數（不滿半年 
者以半年計）依此 

累進計算。1 0年以 
上者，自第1 0年 6 

個月零1 日起，另 
加發 2 個基數，最 

高以6 1個基數為 

限 。

每服現役1 年增加 
1.5個基數，至 53 

個止。

每服現役1 年增加 
1.5個基數，最高 

至 6 0個止。

案例1 

(上尉6 

級 ，服役 

1 0年）

31,010X 19= 

589,190 元

(31,010X 2)X 15= 

930,300 元
(31，010X 2)X 15= 

930,300 元

案例2 

(上校 11 

級 ，服役 
2 5年）

51,250X 51= 

2,613,750 元

(51,250X 2)X 37.5= 

3,843,750 元
(51,250X 2)X 37.5= 

3,843,750 元

案例3 

(士官長 
2 0級 ，服 

役 4 0 年）

38,900X 61= 

2,372,900 元

(38900X 2)X 53= 

4,123,400 元
(38900X 2)X 60= 

4,668,000 元

備考：本表以純舊制、新制及新新制為計算，不牽涉跨制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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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退休俸

2 服 役 2 0 年 ，其退休俸計算基準由原「本俸之 8 0 % 」

3 (其後年增俸率1 % ，最高至9 0 %止 ），修 正 為 「本俸

4 兩倍之4 0 % 」（其後年增俸率2 % ，最高至 7 0 %止 ）。

5 另 107年 7 月 1 日後修正為「本俸兩倍之5 5 % 」（其

6 後年增俸率2 % ，最高至軍官9 0 % 、士 官 9 5 % ) 。（詳

7 附表二）

附表二：軍人年金改 j声「退休俸」修正前後比較表

項 目 ' \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請領

要件
服 役 2 0 年 以 上 者 ；服 役 滿 1 5 年 且 滿 6 0歲者

給付

基準

本 俸 之 8 0 % ，之後 

每年增加俸率 

1 % ，最 高至 9 0 %  

止 。

本俸兩倍之 4 0 % ， 

之後每年增俸率 

2 % ，最 高 至 7 0 %  

止 。

本俸兩倍之 5 5 % ， 

之後每年增俸率 

2 % ，軍官最高至 

9 0 % 、士官 9 5 % 。

案 例 1 

(少 校 12 

級 ，服役 

2 0 年 ）

40,615X 0.8= 

32,492 元

(40,615X 2)X 0.4= 

32,492 元

(40,615X 2)X 0.55= 

44,676.5 元

案例 2 

(上 校 11 

級 ，服役 

2 5 年 ）

51,250X 0.85= 

43,562.5 元

(51，250X 2)X 0.5= 

51,250 元

(51,250X 2)X 0.65= 

66,625 元

案例 3 

( 士官長  

2 0 級 ，服 

役 4 0 年 ）

38900X 0.9= 

35,010 元

(38900X 2)X 0.7= 

54,460 元

(38900X 2)X 0.95= 

73,910 元

備 考 ：

1. 本表以純舊制、新制及新新制為計算，不牵涉跨制度計算。

2. 服役條例施行後，退休俸依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本俸平均數加一 

倍 為 基 數 ；但施行前已取得退休俸領取資格者以現役同官階俸給本俸加 

一倍為基數。本表以取得退休俸資格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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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贍養金

計算基準由原「本 俸 之 8 0 % 」，修 正 為 「本俸兩倍之 

5 0 % 」即未再變動。（詳附表三）

附 表 三 ：軍 人 年 金 改 革 「贍 養 金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項目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請領

要件
符合就養條件 作戰或因公致傷，且符合就養基準者

給付

基準
本棒之80% 本俸兩倍之50%

案例1 
(上尉6 

級 ，服役 

10年）

31,010X 0.8= 
24,808 元

(31，010X 2)X 0.5= 
31,010 元

案例2 

(上校11 

級 ，服役 
2 5年）

51,250X 0.8= 
41,000 元

(51,250 X 2)X 0.5= 
51,250 元

備考：
案例2 可依志願擇優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

4 二 、上述比較顯示，系爭條例第3 條 及 第 2 6 條 第 2 項 第 1

5 款 、第 2 款 之 修 正 ，部分維持修正前給付之計算式，部

6 分規定較修正前對受規範對象更為有利。何以在面臨軍

7 人退撫基金即將用馨之際，1 0 7 年修正系爭條例仍給予

8 更為有利之退休給與？依 行 政 院 1 0 7年 4 月 1 3 日院授

9 人 給 字 第 1070037891號函所檢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1〇 役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以下簡稱行政院107年系爭條

11 例修正草案總說明）所 示 ，「茲因國軍歷經多次組織精

12 簡 ，軍隊編制員額大幅下降，導致軍人退撫基金快速流

is 失 ，將無法支應未來退除役人員及其遺族之退除給付。

另依内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結構面臨高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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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少子女化之問題，因此在各職域相互競才因素衝擊 

下 ，如無足夠誘因吸引社會青年投入軍旅，將影響募兵 

政策之推行，進而產生兵源不足，影響國家安全」。究其 

立法意旨可知，系爭條例之修法同時考量「現階段軍公 

教人員均面臨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大，造成國家財 

政重大負擔」及 「設計出符合軍人職業特性，創造足夠 

招募誘因」等兩種不同目的。前者規範於系爭條例第2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與其他相關條文；後者則為本題綱所 

示系爭條例第3 條之名詞定義，以及第2 6條 第 2 項 （及 

其附表三）有關退伍金、退 休 俸 、贍養金給與基準之立 

法目的。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2 項修正草案說明欄亦載： 

「另參考美國軍人退撫制度，並考量我國軍官士官服役 

年 限不同，重新明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 

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附表三」。此乃考量軍人具「全天候 

戰 備 、工時長、具危險性、退除早、離退率高」之 特 性 。 

而我國正值推行募兵政策之制度轉銜階段，方參考相對 

優惠的美國軍人退撫制度，尚不得以此逕行反推退撫基 

金並無財務收支不平衡之危機。

三 、綜 上 ，系爭條例第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 6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第 1 款 、第 2 款 規 定 ，其維持或改善 

原 退伍金、退 休 俸 、贍養金之給與基準，應無涉是否違 

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

權 。

題 綱 2 :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内，扣減受規範對象退除給與優 

惠存款利息規定，因而減少其退除給與，是否違反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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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及第 4 6條 第 4 項 第 1 款 規 定 ， 

係分別針對領月退俸及優惠存款之退役人員，以及領取 

一次給付而僅依賴優惠存款利息維持生活之退役人員 

所 設 ：

(一 ） 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之規範對象為每月 

支領月退俸、優惠存款利息及月補償金之退役人員， 

其 規 定 ：「...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 

休 俸 、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 

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 

額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起十年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 。」而依照該條項附表四 

註 記 4 ，該表差額調降「優先扣減優惠存款利息，再 

依退撫新制實施前所計得之退休俸、退撫新制實施後 

所計得之退休俸等順序扣減。」據此計算結果，部分 

受規範對象，除優存利息逐年扣減外，舊制年資退休 

俸也可能受到扣減；但尚未有新制年資受到扣減之退 

役 人 貝 。

(二 ） 系爭條例第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 ，則是以將一次性退 

伍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作為本金，而支領優惠存款 

利息之退役人員為規範對象。其規定：「退撫新制施行 

前符合支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伍金與軍人保險 

退伍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退 

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息高於 

少尉一級本棒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一 ）少尉一級 

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以 

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二 ）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其優存利率依 

下列規定辦理：1.自施行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年息 

百分之十二。2.自施行日第三年起至第四年，年息百 

分 之 十 。3.自施行日第五年起至第六年，年息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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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4.自施行日第七年以後，年息百分之六。」此即 

一般所謂「優惠存款利息調降條款」。此類退役人員之 

優惠存款利息如超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 額 ，則其超過部分之利息，將予以調降。

二 、整體而言，系爭條例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内，受規範對象 

之退除給與可能因上開兩項條文而減少；但從退役人員 

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以及服公職權保障之意旨以觀， 

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一 ）釋 字 第 5 2 5號 、第 6 0 5 號 及 第 6 2 0 號等解釋一再闡 

明 ，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立法者為因應時代 

變遷與當前社會環境之需求，而為法律之制定、修正 

或 廢 止 ，難免影響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對於人 

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立法者審酌法律制定、修正 

或廢止之目的，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 

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新訂法規是否牴觸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釋字第 71 7號亦有謂：「新訂之法規，原則 

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 

關 係 ，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倘新法規所規範 

之法律關係，跨 越 新 、舊法規施行時期，而構成要件 

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者，除法規別有 

規 定 外 ，應適用新法規（本院釋字第六二〇號解釋參 

照 ）。此種情形，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内 

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 ，並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 

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 

溯及既往原則。」據 此 ，時間因素應為「真正」或 「不 

真正」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重要判斷依據22 :真正溯及

22張桐銳（2019)，前揭註15，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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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所欲禁止者，應是避免過往已確定之構成要件事 

實 ，不受事後變動之法律所規範；因為受規範者已不 

可能調整其生活安排。如法律變更向後生效，雖然可 

能影響受規範者既存之法律地位；但受規範者仍有調 

整其生活之可能性。在兼顧受規範者之信賴利益保護 

情 形 下 ，應為法治國原則所許。此項意旨參照釋字第 

7 1 7號解釋「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内已發生， 

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縱 

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 

利 益 ，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等 語 ，亦 明 。

(二 ） 按軍人為廣義公務人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為人民服 

公職權所衍生之權利。基於照顧原則，國家固應給予 

公務人員與其職位相稱之生活照顧；惟公務人員尚無 

從主張國家應給予一定金額之退休保障，或要求國家 

必須維持其服公職之初或退休之初法規所規定的水 

準 ，不得減少退休給付。且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具有代 

際間重分配之效果，政府的給付能力仍受當期國民總 

體生產所限。面對少子化、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變遷， 

立法者形塑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時，必須維繫代際間權 

益之公平性，已如前文「戴 、三 」及 「武 、四 」所 述 。 

因 此 ，立法者建立公務人員退休法律制度，除須落實 

國家對公務人員之照顧義務外，亦須衡酌國家財力、 

人口結構變遷等因素，視國民經濟情形加以調整，並 

非固定不變。

( 三 ）  人民自起役而任軍職時起，即與國家建立長期性、繼 

續性之法律關係。退 役 時 ，該法律關係並未消解，而 

是從現役人員轉變為退役人員之關係；其仍為繼續性 

法律關係。在此長期性法律關係中，立法者有義務隨 

著時序進展，依照國家經濟與財政狀況起伏，適時調 

整俸給或退休給付（包括調高或調降），以落實照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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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並兼顧國家財政負擔與社會經濟人口結構等整體 

變 遷 。在持續性法律關係中，已符合請領月退休俸最 

低服役年資之現役人員，對於未來退役時請領月退俸 

有期待權；已退役人員，則享有月退俸請求權。而該 

請 求 權 ，隨著時間經過，有已屆清償期而獲得實現， 

以及未屆清償期，未來尚待給付者之分。系爭條例第 

2 6條 第 2 項先將退休俸之給與基準調高，同條第3 項 

再將原退除給與高於第2 6條 第 2 項給與基準之部分， 

於本次修法「施行後」分 10年逐步扣減至無差額；而 

同條例第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則是將退伍金與一次退 

休金之優惠存款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 額 部 分 ，於本次修法「施行後」分 7 年逐漸調降優 

惠存款利率至6 % 。上述退除給與之減少，係適用於 

尚未到期之退除給付。其既未删減退役人員過去之服 

務 年 資 ，亦不影響其前已實際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或 

月退俸。其應屬非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可知；並不涉 

及法律溯及既往之禁止。

(四）或 認 ：現役人員退役時，主管機關之審定函上均將核 

定之退休給與種類、人員等級、基數内涵及任職年資

等 ，----敘 明 ；因此在該核定處分生效時，不再需要

任何其他要件事實之合致始告確定。故系爭條例調降 

退 除 給 與 ，應屬真正溯及既往23。此 項 說 法 ，一方面 

忽略了退休俸之基數内涵向來以本俸或本俸二倍為 

準 ，在 107年系爭條例修法前，基數内涵之本俸均隨 

同在役人員之調薪而調整，107年修法新增第3 9條第 

1 項 規 定 ，亦明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後所支領退休 

俸 、贍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金，得視國家整體 

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

23蘇永欽（2019)，立法不溯及既往的憲法界線’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年金改革施行後
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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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由行政 

院會同考試院調整之。換 言 之 ，審定函後退役人員領 

取之退除給與，仍按其系爭條例所建構之法律關係而 

變動；甚至，優惠存款利率亦可能因政策而有所調整。 

另一方面，此說既認優惠存款利息與退休俸請求權因 

審定函而告確定，不能再行更動，則其事後能否再透 

過新法予以提高，非無疑義。如認提高有利於退役人 

員 ，應 無 不 許 ，僅限制新法不得減少已取得之權利， 

則無異將所有經濟社會人口結構變遷因素而帶來的 

財 政 負 擔 ，轉嫁於現役人員與納稅者身上，完全無視 

於代際間權益之公平性。如 此 ，焉能符合憲法社會國 

原則之要求？更何況僅以退役是否經審定為準，來決 

定適用舊法或新法，亦將造成已有期待權之現役人員 

「搶退」現 象 。國家文武官員人才因此大量流失，且 

造成尚未取得期待權或未搶退成功之現役人員與退 

役成功者間之權益重大落差24，如 此 ，又何能符合憲 

法以完善之照顧制度來確保人民服公職權之意願的 

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之意旨？或謂退休金請求權是 

基於已確定法律地位所產生之特權；此一特權一經形 

成 之 後 ，即不得事後予以變更或廢棄。是 以 ，軍公教 

退休制度之改革，只能針對在職（役 ）者 ，不能針對 

退 休 （役 ）者25。實 則 ，前揭釋字第7 1 7號解釋已揭

24張桐銳（20丨9 )，前揭註丨5 ’頁 196-197。

25陳淳文（2019)，既得權、變動原貝U與年金改革，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年金改革施行 
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頁 31-66。

該篇論文援引世界銀行案（WBAT, de Merode and others v. World Bank, 83ILR 639 (1981))之
既得權概念，進而認為制度改革只能針對在職者，不能針對退休者，此項說法顯然過度推論既得 

權之範疇，且未顧及該案之特殊脈絡及最终裁定結果。實則，該案裁決結果認為，世界銀行（被 

告）對於職員退休計畫中所為之薪資及稅捐補償應有單方調整權，否則可能會造成職員之間的不 

正義以及不平等，該組織即無法繼續提供良好的服務。調整權當然有其限制，亦即對於雙方權利 
與義務平衡「重要與必要」 （ fiuidamental and essential) 的要素，須經雙方同意始能改變。稅捐補 

償之調整屬於「標準的調降」（standarddeduction) ，並非重要要素的改變。至於世界銀行以消費 

者物價指數換算後，於 1979、1980年分別調降薪資9.5%及 4.8%，該號裁決亦不認為違反契約， 

因為在該二次調整之前十年間，薪資並沒有持續增加，每一次的增加皆是考量該時期的大環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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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新法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亦 

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顯然不採既得權說。何 

況 此 說 ，與真正溯及既往說同樣，忽視代際正義的問 

題 ，甚且可能也與前揭服公職權之制度性保障的意旨 

相 互牴觸。

( 五 ） 綜 上 ，系爭規定有關調降退除給與之規定，應屬不真 

正溯及既往，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不過考量退 

除給與之調降，係於過渡期間内依次扣減優惠存款利 

息 、退撫舊制退休俸及退撫新制退休俸，此三種退除 

給與之性質及其所依存之法律關係究竟有何差別，以 

下 「三 」、「四」部 分 ，將 著 重 於 「優惠存款利息」及 

「退撫舊制退休俸」二者的問題，進一步申論之。

三 、上述兩種規範對象受領之優惠存款利息，雖因上開條文 

而受到扣減，但並不因此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 

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

(一） 優惠存款利息之法律性質，依照釋字第71 7號解釋之 

見 解 ，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策性補 

貼 ，並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經常性退休給付（解釋理 

由 書 第 6 段内文參照）。另依同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 

之協同意見書所表示之見解，亦 屬 「法定退休金以外 

之政策性補貼」。該號解釋更肯認，如為避免優惠存款 

利息差額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進而產生排擠其他 

給付行政措施預算（如各項社會福利支出），以及造成 

代際間權益關係失衡等問題，且兼顧國家財政資源永 

續運用之重要目的，得為必要之限制。

(二 ） 系爭條例之修正意旨，依行政院 107年系爭條例修正 

草案總說明：「國軍歷經多次組織精簡，軍隊編制員額

及不同原因所致，甚至有時的增加只是因為物價指數上生所致。就結論而言，該號裁決認為銀行 

之行為完全合法，並無不遵守契約内容，而駁回原告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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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 下 降 ，導致軍人退撫基金快速流失，將無法支應 

未來退除役人員及其遺族之退除給與。另依内政部人 

口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結構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 

化 之 問 題 ，因此在各領域相互競才因素衝擊下，如無 

足夠誘因吸引社會青年投入軍旅，將影響募兵政策之 

推 行 ，進而產生兵源不足，影響國家安全」、「現階段 

軍公教人員均面臨退撫基金收支缺口日益擴大，造成 

國家財政重大負擔，基 此 ，軍人退撫制度必須重新檢 

討 ，設計出符合軍人職業特性，創造足夠招募誘因， 

又能滿足未來退除役人員退除給付與兼顧因制度轉 

銜 、現役及已退人員權益保障，使軍人退撫基金得以 

永 續 經 營 ，達 到 『促 進 招 募 、穩 定 現 役 、安撫退員』 

之政策目標」，其所考量之公共利益，已為釋字第717 

號解釋所肯認。

(三 ）系爭兩項規定均揭示自施行日起向未來生效之旨，則 

僅適用於尚未到期之優惠存款利息，並不影響其已領 

取 之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應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之原 

則 。釋 字 第 7 1 7號解釋另揭示：「法規變動（制 定 、修 

正或廢止）時 ，在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情形， 

對於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本院釋字第五二九號 

解釋參照）或可得預期之利益（本院釋字第六〇五號 

解釋參照），國家除因有憲政制度之特殊考量外（本院 

釋字 第 五 八 九號解釋參照），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 

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惟仍應注意人民對 

於舊法有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法規未定有施行期間者，如客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 

期將繼續施行，並通常可據為生活或經營之安排，且 

其信賴值得保護時，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變動。凡 

因公益之必要而變動法規者，仍應與規範對象應受保 

護之信賴利益相權衡，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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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於審酌減少給付程度時，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 

施及規範對象承受能力之差異，俾避免其可得預期之 

利益遭受過度之減損。」

(四）前揭解釋雖認優惠存款相關規定實施歷時已久，客觀 

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公教人員不免將優 

惠存款作為其繼續服務與否之考量，並將優惠存款之 

利 益 ，納入其退休後之財務規劃或作為考量自願退休 

與否之重要因素，從而應認得享優惠存款之退休公教 

人員就系爭要點所提供之優惠存款措施，在客觀上已 

具體表現其信賴，其信賴利益在憲法上亦值得保護。 

惟 查 ，臺灣銀行為辦理優惠存款與退役人員締結之 

「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總約定書」2010.03版（9 9 年 

3 月）已於第 1 0條明文約定：「優惠存款之儲存如因 

法令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變更，至額度或利率之計算 

有所變動時，應從其規定辦理，貴行無庸另行通知。」 

(附件四）是 以 107年系爭條例本次修正前受領優惠 

存款利息之退除役人員，自上開約款即可預見契約存 

續 中 ，優惠存款之額度、利率均可能因法令或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而有變更；受規範對象是否在客觀上可以 

預期優惠存款之利率乃至額度均將繼續施行不變，乃 

至對於優惠存款措施有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均非 

無 疑 。再 者 ，參照釋字第71 7號解釋之意旨亦可知， 

優惠存款措施實施迄本次修法已近六十年，不但國家 

各項社經發展、人事制度均有重大變動，經濟環境與 

市場利率變動甚鉅，且軍職人員之待遇、退休所得亦 

已大幅提升（尤其退撫新制之實施，產生部分退除役 

人員加計優惠存款利息之退休所得偏高之不合理現 

象），早已不復優惠存款措施實施之初退除役人員退 

休所得偏低之窘境，則為補貼偏低之退休金而實施之 

優惠存款措施，其政策基礎已失所附麗，從而更難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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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之受規範對象對於此等不合時宜之政策性 

補貼有何必然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

(五 ）縱認系爭規定之規範對象對優惠存款措施仍有值得 

保護之信賴利益，系爭條例亦未驟然取消優惠存款。 

其 中 ，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規定僅針對按系爭條 

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 

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 

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1〇年分年平均調降其 

差額至無差額止，如計算結果未超過本條例修正施行 

後給予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其原退休俸不受任何不 

利 影 響 ；同條例第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亦僅針對優惠 

存款利息超過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之優存利息部分始以7 年為期逐年緩降利息至百分 

之 六 ，未超過部分之本金仍以18 %計 息 。綜 上 可 知 ， 

上開兩項規定 均 分 階 段 實 施 ，且審酌減少給付程度 

時 ，已納入高低職等承受變動能力之差異，並設有合 

理 之 下 限 ，以減緩退除役人員退休後生活與財務規劃 

所受之衝擊，避免因此等調降使退休所得降低至影響 

退休人員生活條件及尊嚴，而符合釋字第2 8 0號及第 

7 1 7 號 之 意 旨 ，足認系爭規定已為保護受規範對象信 

賴 利 益 ，而採取合理補救措施及過渡期間條款，自未 

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不生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 

原則之疑慮。

四 、部分領取月退俸之退役人員除優惠存款利息外，舊制年 

資退休俸亦可能受到扣減。此一部份涉及退役人員與國 

家之間於退役之後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其未違反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已於前述「二 」敘 明 。而系爭條例 

第 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之規定，亦已兼顧法律修正所 

應考慮之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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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依照前揭釋字第717號解釋關於信賴保護與比例原則 

之 意 旨 ，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受到不利影響時， 

立法者修正系爭條例之際，應衡酌人民之信賴利益保 

護 。就 此 ，從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註記4 

之說明可知，退役人員之舊制退休俸並非於此次修正 

施行後即受扣減，而是先待政策性補貼之優惠存款利 

息扣減完仍有不足時，始逐步扣減舊制退休俸，而已 

預留相當之過渡期間，且扣減亦僅至無差額為止，屬 

對退撫舊制退休俸請求權最小程度之干預。其已兼顧 

退役人員對於退撫制度存續之信賴，同時符合比例原 

則 。

(二 ） 即使認為退撫舊制取得之退休俸請求權受財產權保 

障 ，依 照 前 述 「貳 、六 」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 

退撫舊制退休金請求權受保障之程度，也不應超過經 

由退役人員在職時提撥費用而形成之退撫新制退休 

金請求權。依照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附表四註記 

4 之 說 明 ，舊制退休俸之扣減順序，係在屬政策性補 

貼之優惠存款利息之後，而在退撫新制退休俸之前。 

此項順序應已符合前開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且 

1 0年調降過程中，必須先扣減政策性補貼性質之優惠 

存 款 利 息 ，如 有 不 足 ，始扣減退撫舊制退休俸，亦屬 

對於退撫舊制退休俸請求權最小程度之干預；衡酌其 

與維持合理所得替代率之間的重大公共利益，系爭條 

例 第 2 6 條 第 3 項對於舊制退休俸之扣減應無違反比 

例 原 則 。

題 綱 3 : 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後段有關原支領金額低於少 

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最低保障金額） 

者 ，按原支領金額支給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15條 

保障人民生存權、第 1 8條服公職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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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原支領金額低於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 

給 。」目前退役人員，其原支領金額低於此一所謂「最 

低保障金額」者 ，主要係因其未退役前階級較低、未支 

領優惠存款利息，抑或當年退役較早且目前年齡較長所 

致 ；人數約 2 萬 7 千餘人（見下表）。至於系爭規定有無 

違反憲法第 15條 及 第 18條 之 保 障 ，答案應予否定。

階級
每月退休所得（含優存利息）人數

2 萬元以下 2 萬- 3萬 8, 9 9 0元 合計

校官 7, 468 7, 468

尉官 164 3, 466 3, 630

士官長 6, 526 6, 526

士官 648 8, 802 9, 450

總計 812 26, 262 27, 074

附註
造成金額較低之原因為領俸人階級較低且未支 

領優存利息、退伍較早年齡較長之人員

二 、查 憲 法 第 1 5 條規定之生存權保障，主要在於保障人民 

經 濟 上 之 「最低限度生活需求」（例 見 釋 字 第 7 6 6 號解 

釋 ）26。至於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所規定之最低保障 

金 額 ，則係本次年金改革調降退役軍人退休俸之法定下 

限 。此 二 者 ，並無關連；非謂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所 

規定之最低保障金額即屬憲法第1 5 條所稱人民經濟上 

之最低限度生活需求。故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4 項後段 

之 規 定 ，難謂棄此等支領低退休俸之退役人員的最低限 

度生活需求於不顧。況依衛生福利部107年 1 1月 1 6 日

26國內有關憲法第15條生存權之硏究，詳張桐銳（2011 )，論憲法上之最低生存保障請求權，政 

大法學評論，123期 ，頁 12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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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108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查標準，以首 

善地區臺北市為例，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 

人每月未達 16,580元 及 23,686元 者 ，方屬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27 (如附件五）。反 之 ，如依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現行支領概略為38,990元 ，顯然高於前開臺北市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相關數額，準 此 ，殊難遽認本項規定 

之最低保障金額已使退役人員無力生活，而涉及其最低 

限度生存需求。

三 、 次 查 ，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所屬退役人員， 

其支領之退休俸所以低於最低保障金額，如 前 揭所示， 

乃未退役前階級較低、未支領優惠存款利息，抑或當年 

退役較早且目前年齡較長等既有制度之原因所致，並非 

本次年金改革始造成，亦難謂本次年金改革，就此有破 

壞憲法第 18條服公職權制度性保障之嫌。反 之 ，若將是 

類退役人員之退休俸一律提高至最低保障金額，恐更造 

成原高階人員（即符合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4 項前段但 

書之退役人員）與低階人員退休俸無差別性之齊頭均 

等 ，而違反憲法上「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 

原則要求。

四 、 又 ，國軍退除役官兵辅導委員會對於退役人員，向來設 

有各類生活上之給與照顧制度28。準 此 ，屬系爭條例第 

2 6條 第 4 項後段之退役人員，若符合相關資格，自得申 

請相關之照顧，以滿足其生活需求，俾免陷入經濟困境。

27 參衛生福利部公告網頁：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66-4526M 03.html 〇

28相關制度，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網站：https://www.vac.gov.tw/mp-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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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法第15條之生存權，乃至第18條之服公職權等保障， 

在此亦獲實現，併予指明。

題 綱 4 : 系爭條例第2 9條 第 2 項提高現役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撥繳費用率基準之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 則 ？侵害現役人員之財產權？

一 、 系爭條例107年修正前第27條第2 項規定：政府與現 

役 人 員 「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一 

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 

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三十五 

年後，免再撥繳。」現行相對應的第29條第2 則規定： 

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役人員 

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八之費率，由政府 

撥付百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並 

删除撥繳滿3 5年免再撥繳之規定。至於修法理由，略 

謂 ：「鑒於現行退撫基金法定費率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 

二 ，已無法平衡退撫基金財務收支狀況，為健全基金 

財務結構，維持基金正常運作，爰修正第二項規定，共 

同撥繳費用基準之費率，其底限調整至百分之十二， 

上限調高至百分之十八，並删除撥繳滿三十五年免再 

撥繳之規定，以期合理。」

二 、 系爭規定變更内容為提高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比例， 

其係適用於其生效時及生效後國家與在職軍職人員之 

間繼續存在的法律關係。而實際提撥率係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依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結果，共同釐 

訂並公告之，現役人員再依據該公告之提撥率提繳費 

用 。是以，系爭條例第29條第2 項提高費率，並未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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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 ，屬不真正溯及既往，先予敘明。

三 、至於系爭規定提高現役人員之提撥費率，雖涉及其財 

產權之保障，但提高費率乃為維繫退撫基金支付能力 

之重大公共利益，其對現役人員財產權所為之干預仍 

符合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說 明 如 次 ：

(一） 服役條例本次修正前法定提撥費率為8 %〜1 2 % ，實際 

提撥費率自9 1 年 1 月 1 曰起為8 . 8 %，另 於 9 5 年 1 

月 1 日起為1 2 %迄今。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第5 次及第 6 次精算報告顯示，軍人退撫基金 

最適提撥率分別為39.65%及 37.65% ; 二者均明確指 

出提撥費率應予調整。第 6 次精算報告並指出，倘系 

爭條例未修正，軍人退撫基金將於109年用罄。按維 

繫軍人退撫基金財務長期性收支平衡，乃是系爭條例 

擇定儲金制所欲追求之重要公共利益；復考量軍人退 

撫基金面臨破產，除影響現役人員及退役袍澤退除給 

與領取權益外，亦不利軍心士氣維繫，對國防與國家 

安全將形成負面衝擊，此均係本次修法提高提撥費率 

所欲追求的重大且急迫之公共利益。

(二） 面臨軍人退撫基金即將用罄之龐大財務壓力，本次修 

法並未僅以提高提撥費率方式因應，以致於將所有財 

務負擔加諸於現役人員身上；而是於系爭條例第54 

條另採多元配套措施，包括：1 .調降退役給與每年所 

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 

作 他 用 （系爭條例第5 4 條 第 2 項 ）。2•國軍因配合 

政府組織精簡政策，致退撫基金財務缺口擴大，由退 

撫會分十年編列預算，以總額一千億元挹注之（系爭 

條 例 第 5 4 條 第 5 項 ）。3 . 中短役期退役者之一次退 

伍金由退輔會編列預算支應（系爭條例第5 4 條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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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第 1 款之退伍金）。4 . 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伍除役人 

員之退休俸，由退撫基金與退輔會按照3 : 7 之比率 

分 擔 （系爭條例施行細則第5 9 條 第 3 項 ）。這些措 

施 ，也大幅減緩了退撫基金之財務支出壓力。依 照 107 

年 5 月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務影響評估報告顯示，對 

照改革前後政府對於退除給與之總體負擔金額（含退 

輔會負擔、中短役期退役者一次性退伍金及政府負擔 

基金撥補款），自 107年本次修法生效時起未來3 0年 

至 136年 ，政府累積撙節財政支出將達3,605億元（以 

上詳參附件六）。經 此 改 革 ，退除給與之財務結構隨 

已有重大變革，立法者已透過相關配套措施，大幅提 

高政府之負擔比例，減少退撫基金之支出。過去因推 

行精實案等特殊政策所生之退休金支出也不再由退 

撫基金支付，致使提撥費率提高所增加之收入，限縮 

在支應退撫新制建立以來久任軍職人員之退休俸，以 

確保現役人員未來退休俸之給與。其為侵害最小手 

段 ，當屬無疑。

(三 ）綜上說明，提高現役人員之提撥費率區間為不真正溯 

及 既 往 ，其實際費率之調整，乃由行政機關依照定期 

精算報告結果公告，並非驟然實施；且法律已設定提 

撥 上 限 ，如未有下次修法，現役人員可由精算報告預 

知費率是否可能調整及其調整上限。至於提高提撥費 

率 ，雖涉及現役人員之財產權，惟此一手段乃為追求 

退撫基金長期收支平衡、維繫軍心士氣之重大迫切公 

益 ，其手段有助於該目的之達成。此 外 ，立法者也同 

步採取多元財務配套措施，改變退除給與之財務結 

構 ，減少未來 3 0 年退撫基金支出金額，並未將修法 

前所有基金不足之缺口加諸於現役人員負擔，而屬最 

小侵害手段。衡酌提高提撥率對現役人員之財產權侵 

害與維繫退撫基金長期支付能力之重大迫切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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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間，應符合比例原則，並未 

侵害其財產權。

題 綱 5 : 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停止就任或再 

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  

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 （即公務人員最低保障金額）之受規範對象領受退 

休俸或贍養金，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平等權、工作 

權 、財產權？

一 、 查系爭條例第3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 

金之軍官、士 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 

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揆其規範目的， 

無非避免資源重複分配，增加年輕世代工作機會，用 

能符合代際正義之要求。由於代際正義，乃憲法上社 

會國原則所衍生之誡命（詳前文貳、三 ），因此前揭規 

定對於退役人員之工作權及財產權容或影響，但基於 

同為憲法要求之社會國原則，其公益性目的，難以否 

認 。況前揭規定既未全面封殺退役人員二度就業，且 

在就業薪酬與退除給與間仍確保不低於一定數額標準 

之金錢給付，是其欲達前開公益目的所採行之方法， 

尚符合憲法第2 3條所稱之必要範圍内，從比例原則之 

觀 點 視 之 ，亦無違憲可言。

二 、 至於在平等權方面，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規定之受 

限職務類別，三款所涉，無論何者，無非廣義公務人員 

及教育人員等「公共服務業」。由於是等職業，員額有 

限 ，競爭性常高於其他私部門業務類別，因此基於前 

揭規定避免資源重複分配，增加年輕世代工作機會之 

規 範 目 的 ，其將受限職務類別對應性地選定於這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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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業別，非但符合規範目的要求、避免限制過廣， 

且 自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觀 點 出 發 ，資源少、 

競爭性高者始受限制，憲法上亦無背離平等原則之虞。

三 、 又 ，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對我國人才養成、創新競爭 

實力影響深遠，具高度重要性。就 此 ，憲 法 第 16 2條 

甚 且 規 定 ，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悉應 

受國家監督；故國家對於有限之教育資源應為妥適合 

理之規劃與分配。尤其近年來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重， 

青年學術教育工作者就職不易，盱衡憲法第 16 2條之 

規 範 意 旨 ，國家更宜積極協助青年學術教育工作者順 

利投入職場。這也是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將 

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亦包含在内的原因。此一必要性， 

同時證立了相關規定的合憲性，而難謂對於受規範對 

象之平等權、工作權或財產權有所侵害。

四 、 另值得注意者，在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 

並無違反憲法誡命之前提下，鑑於國軍退役年齡遠較 

公教人員低，且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9 項特別保障 

退 役 人 員 「就業」之 旨 ，因此在該第3 款 部 分 ，復參 

照 第 1款及第2 款規定類型同受國家財政挹注之特性， 

於 107年 8 月 2 0 日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262號令， 

通知各軍司令部：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適用 

範圍限於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晝資訊 

網公告大學任職之專任教師（附件七）。此 舉 ，對於系 

爭條例第 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執行之推動尤有助 

益 ，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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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綱 6 : 系爭條例第4 6條 第 5 項 規 定 ，於系爭條例施行後第 

1 1 年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優存利息部分之本金，是 

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一 、 查民國8 5年 1 2月 3 1 日以前，退役人員支領之國家金 

錢 給 付 ，主要係由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 

軍士官服役條例所核發之「退除給與」及依陸海空軍退 

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 

法所核發之「優惠存款利息」等二者組成。嗣 ，前揭兩 

條例修正併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即系爭條 

例 ），於 8 6 年 1 月 1 日施行。依系爭條例施行細則第 

3 3 條及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 

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第3 條 第 2 項 規 定 ，自上開施行 

曰 起 ，起役任官之軍職人員不再具支領優惠存款利息 

之資格；但原已符合領取優惠存款利息資格者，則其權 

利未受影響，仍能繼續取息，合先敘明。

二 、 又 ，優惠存款利息發放之時空環境背景已與當前社會 

現況不符，且造成國家財政負擔；因此，本次年金改革 

檢 討 取 消 。但為兼顧受益者權益及信賴保護，爰規劃 

於 1 0年内始讓退役人員之優存制度完全終止。惟 107 

年 7 月 1 日因本次年金改革而施行之系爭條例，並未 

單獨針對優惠存款利息予以調降，而係將「退休俸」加 

上 「優惠存款利息」之 「總額」作為調整標的，並稱

「退除給與」。是 以 ，若退役人員所領取之退除給與總 

額 ，高於第2 6條 第 2 項 2 款及同條第4 項所定之俸率 

時 ，其 差 額 分 1 0 年内平均調降，並依系爭條例第26 

條之附表 4 註記第 4 點 ，優先調降優惠存款利息，再 

扣減退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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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職 是 ，退役人員逐年減少支領之退除給與，係優惠存 

款利息與退休俸之總額，而非「僅 」針對優惠存款利息 

調 降 。換 言 之 ，在上開1〇年之緩降過渡期間内，政府 

支付之金額仍包括「退休俸」與 「優惠存款利息」。故 

基於有本斯有息之概念，本金自然僅得自第11年起始 

得 返 還 ；否 則 ，優惠存款利息將無所附麗。至 於 第 11 

年所領取之退除給與總額，已不包括優惠存款利息， 

則其結構與第1 年 至 第 1 0年間自屬不同，附此敘明。

(現行退除給與結構及計算方式，詳附件八）

四 、 綜 上 ，系爭條例第4 6 條 第 5 項 規 定 ，於同條例施行後 

第 1 1年始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優存利息部分之本金， 

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題 綱 7 :系爭條例第4 7條 第 3 項有關系爭條例施行後，一次 

結 清 、給付年資補償金後，不再給付月補償金規定， 

適用於原已領取月補償金之退除役人員，是否違反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又系爭條例 

第 4 7 條 第 3 項與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之關聯如 

何 ？是否影響系爭條例第4 7條 第 3 項合憲與否之判 

斷 ？ （註 ：國防部中華民國1 0 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 

力字第 1070001907號函稱 ：月補償金之發放作法已 

改依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規定辦理）

一 、依系爭條例修正前第3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軍 官 '士官 

在本條例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十五年，於本 

條例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休俸者，另按未滿十五 

年之年資為準，依左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一 、每 

減 一 年 ，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二 、每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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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給基數百分之◦ • 五 之月補償金」29，乃 8 6 年退撫 

新制實施當時，為補償舊制服役人員因制度變更，恐 

致退休俸減低而設計的金錢給與，而與退休俸性質尚 

不相同。其領取方式，依上開規定，得於退役後自行決 

定採擇一次領取補償金，抑或支領月補償金。從而，現 

行系爭條例第4 7 條 第 3 項規定一次結清之受規範對 

象 ，為受領月補償金之退役人員，與已領取一次性補 

償金之人員無涉，先予敘明。

二 、又 ，補償金制度，當年同樣適用於軍公教人員；惟其是 

否真為一種「補償」，頗具爭議。甚且，例如在軍人部 

分 ，採擇月補償金支領方式者，其自第一百個月起所 

受領之總金額，將超過一次領取補償金者，且持續至 

給付原因消滅為止；此所造成之高度不合理現象，超 

額受領者實難謂仍具合理之信賴。故本次年金改革， 

爰檢討結算此一軍、公、教一體適用之制度；於軍人部 

分 ，以系爭條例4 7條第 3 規 定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資、 

俸 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 

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 

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 

發」，將月補償金結清。揆諸意旨，乃以立法方式，終 

止該有爭議之長期繼續性法律關係，而為合理之制度 

調整。此外，又由於前揭規定既未要求支領月補償金， 

其累計金額已逾一次補償金者，返還差額，故無違反

2 9 系 爭 條 例 修 正 前 第 3 8 條 ：「軍 官 、士 官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有 之 現 役 年 資 未 滿 十 五 年 ，於本條 

例 施 行 後 退 伍 除 役 ，擇 領 退 休 俸 者 ，另 按 未 滿 十 五 年 之 年 資 為 準 ，依 左 列 規 定 ，擇 一 支 給 補 償 金 ： 

一 、每 減 一 年 ，增 給 半 個 基 數 之 一 次 補 償 金 。二 、每 減 一 年 ，增 給 基 數 百 分 之 〇 •五之月補償金。 

軍 官 、士 官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有 之 現 役 年 資 未 滿 二 十 年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後 退 除 ，其前後服現役  

年 資 合 計 滿 十 五 年 ，擇 領 退 休 俸 者 ，依 其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後 年 資 ，每 滿 半 年 ，一次增發半個基數之  

補 償 金 ，最 高 一 次 增 發 三 個 基 數 ，至 二 十 年 止 ；其 前 後 服 現 役 年 資 超 過 二 十 年 者 ，每 滿 一 年 ，減 

發 半 個 基 數 ，至 滿 二 十 六 年 者 ，不 再 增 減 。其 增 減 基 數 由 基 金 支 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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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及既往禁止之虞；且支領未足者，仍一次補發其餘 

額 ，從而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法上，倶無疑

義 。

三 、抑有進者，在軍人方面，本次年改為顧及國軍工作之 

特殊性，退役年齡遠較公教人員低，並考慮憲法增修 

條文第10條第 9 項保障退役人員之旨，故針對月補償 

金之結清方式，系爭條例另有第26條第 3 項分十年緩 

降之規定，而與公、教人員不同。由於經實際計算後， 

多數支領退休俸之退役人員，依前揭第26條第3 項規 

定分年平均調降月補償金之給付方式較屬有利，從而 

國 防 部 業 於 1 0 7 年 7 月 9 日 ，以國資人力字第 

1070001907號函將月補償金給付方式依系爭條例第 

2 6條第 3 項規定辦理（附件九），併此說明。

題 綱 8 : 系爭條例第5 4條 第 2 項將結餘之優惠存款利息挹注 

退撫基金規定，是否違反同法第2 9條 第 1 項 「政府 

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而侵害受規範對象之 

財產權？

一 、 釋字第71 7號解釋已闡明，優惠存款利息為軍公教人 

員退休金額度偏低時期政府提供之政策性補貼，並非 

累積服役年資所得，是以退休（役）人員對於利息之期 

待 ，應非屬財產權保障範圍，合先敘明。

二 、 軍人退休制度，究採恩給制或儲金制，立法者有選擇 

自由。立法院於84年通過系爭條例，從恩給制改為儲 

金制，107年修正系爭條例，仍維持儲金制。從體系解 

釋的觀點，是以系爭條例第29條 第 1 項 「政府負最後 

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不能解釋為基金收支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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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僅由政府撥補，而不能修法採取提高費率、延後退 

休年齡或降低過高所得替代率等措施因應；否 則 ，即 

生混淆儲金制與恩給制兩種不同財務處理原則之疑 

慮 ，已說明如前文「武 、六」。反之，系爭規定之立法 

意旨，乃要求國家監督並管理基金之運作，定期進行 

精 算 ；如發現未來收支可能不平衡，應及早運用法律 

賦予的各種方式，維持基金財務之長期衡平。萬一法 

律規範之手段亦不足以因應時，即更須修法，以採取 

進一步之改革措施。

三 、系爭條例第5 4條規定：「軍官、士官退除所得依第二 

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扣減後，每年 

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 

挪作他用」，係參考106年 8 月 9 日公布之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40條「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依第三 

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規定扣減後，各級政府每年所節 

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 

他用」之規定而來。其明定因修法所結餘之經費，必須 

挹注基金，政府不得將所結餘之經費挪為其他用途， 

以提升退撫基金財務穩健。按尚未到期之優惠存款利 

息並非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而係政府政策性補貼。 

立法者將此資源移至退撫基金，乃是將原先給與退役 

人員之政策補貼移轉至退撫基金，以充實退撫基金之 

長期支付能力，避免將退除給與之財政負擔完全交由 

現役人員或納稅人負擔，任由現役人員面臨退撫基金 

支付能力不足的風險，也避免給付行政措施預算（如 

社會福利支出）因此繼續受到排擠的現象，具有平衡 

代際負擔、形塑跨世代之社會連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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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上說明，系爭規定不僅未牴觸系爭條例第29條第 1 

項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亦未侵害受規

範者之財產權。

謹 呈

司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6 月 2 0  日

具 狀 人 ：行政院 

代 表 人 ：蘇貞昌 

代 理 人 ：林明昕教授|丨以 1州 / 

孫 迺 翊 教 授 #  1  _  

尤伯祥律師

第 5 1 頁 ，共 7 6 頁



第 5 2 頁 ，共 7 6 頁



附 件 一 ：軍 、公 、教人員退撫基金實際提撥費率與最適提撥費率比 

較表

精算年度 

評價曰

最適提撥費率 實際提

撥率
適用時間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制度規劃之初 1 3 . 5 5 % 1 3 . 5 5 % 1 8 . 9 7 %
8 % 〜1 2 %  ( 規劃方

案）

第1次精算 

( 8 8年6 月3 0 曰)
1 5 . 5 % 1 7 . 9 % 2 1 . 9 % 8 %

84/7/1

(公）

85/2/1

(教）

86/1/1

(軍）

第2 次精算 

( 9 1年 1 2月3 1 曰）
2 6 . 4 % 2 8 . 6 % 3 2 . 0 %

8 . 8 % 91/1/1

9 . 8 % 93/1/1

第3 次精算 

( 9 4年 1 2 月3 1 曰）
3 1 . 1 % 3 3 . 1 % 3 6 . 3 % 1 0 . 8 % 94/1/1

第4 次精算 

( 9 7年 1 2 月3 1 曰）
4 0 . 6 6 % 4 2 . 3 2 % 3 6 . 7 4 %

1 2 % 95/1/1
第5 次精算 

( 1 0 0年 1 2 月3 1 曰）
4 2 . 6 5 % 4 7 . 7 7 % 3 9 . 6 5 %

第6 次精算 

( 1 0 3年 1 2 月3 1 曰）
3 6 . 9 8 % 4 1 . 1 8 % 3 8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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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歷年優惠存款利率趨勢圖

30%

25% 24%

4 9  5 4  59 64 69 7 4  79 8 4  89 94 99 104

----迸銀1年期利率

— 優惠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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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軍公教人員平均月退休（伍 ）年齡統計表 

( 8 5年 度 至 10 7年度）

單 位 ：歲

員類別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貝

會計年度 退休金種類
平均退休 

年齡
平均餘命

平均退休 

年齡
平均餘命

平均退休 

年齡
平均餘命

85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60.79 19.42 56.89 22.56 ※ ※

86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60.30 20.66 57.78 22.25 42.54 35.11

87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60.42 20.82 56.66 23.21 44.08 34.42

88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8.46 22.53 55.88 24.16 43.94 35.44

88下半年 

及

89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8.16 22.89 55.64 24.52 43.48 35.83

90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6.43 24.69 55.53 24.69 43.37 36.02

91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6.38 24.98 54.89 25.82 43.46 36.35

92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74 25.09 54.63 25.93 43.58 35.55

93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71 25.29 54.07 26.98 43.02 36.64

94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33 26.12 53.87 26.97 42.69 36.62

95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19 26.62 53.62 27.46 42.42 37.97

96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41 26.85 53.61 27.70 42.97 37.37

97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52 26.12 53.87 27.83 43.20 37.50

98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21 27.32 54.08 28.18 43.76 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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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99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16 27.40 53.92 28.25 44.04 37.06

100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20 27.40 53.94 28.26 43.65 37.05

101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29 27.66 53.98 28.52 43.43 38.23

102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50 27.20 53.94 28.90 42.85 38.62

103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81 27.02 53.98 28.72 43.43 38.43

104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5.89 27.34 53.97 29.05 42.97 38.78

105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6.84 26.32 53.93 28.85 42.40 39.51

106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7.60 25.73 54.28 29.12 42.71 38.90

107年度
月退休金 

(含兼領）
57.89 25.73 54.52 28.27 42.58 38.90

1. 支領月退統計資料係包含兼領月退休金

2. 資料統計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内政部公告 

之各年度全國簡易生命表（107年度國人生命表尚未公告，沿用106 

年度資料）

3. 截止日：107年 12月 3 1 曰

第 5 8 頁 ，共 7 6 頁



附 件 四 ：臺灣銀行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總約定書 

(2010.03 版 ）（99 年 3 月）

本CT5• 抑 B3額

⑩ 臺 灣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镊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總約定書
【編 號 ：蜃 存 總 約 0 0 1 - 9 9 0 9 - 0 1 】

本 約 定 書 包 括 ：
® ' 偃 ® « S « 合存« 存 戶 ®定 攀 3 r 【2Cncnc⑶ £叶 '

1C 、《 片金M卡 腰 務 約 定 »:【屬拎以 2〇1办:〇金麻联 

參 、代 嫩 公 用 事 業 賨 用 辦 存 伯 96.U :版 ：h
a 、竃子里行服務約定箏項部?如 版
伍 、 個 人 《子銀行業務及網路 a 行業務取務契約迷 26知 ^版 ife
陸 、 存 ®存 歎 戶 申 w  / e 銷全行代付軟蜃》 定/變更取款《申a * 艨約定轚卩【进 5时 私 暇 ¥

24小時客限專嫌：0800*025-168 網址：www.b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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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惠儲蓄綜合存款鬨戶總約定爾

立約定害人（以下面稱立®人35存戶）___________________ ，為因應與«»费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責行）存款

注來探S ，特K 所往來之各3暖!的合併班S 本阑戶緦約定蓄（以下稱本約走S9 ) 如下，同廉K 本 存 軟 各 項 目 通 用 之  

範团内，孃照各契約0 別*5定事® 之條歉疆行。目存P I S 於责行建S 之g i f t卡上留存S I S ,作為存戶依貴行印K 之害画 

文 件 提 取 ^、向貴行申W 本J0 定霤有開畢項及其他一切與本存款有廉之塞面往來之撫進。本約定S S ®  ,交立10人收 

執 。

5 、僅惠《薑縮合存软存戶約定車逸逆頌概财)S3L:
存 戸  今 向 R 行 两 立 围 SS IS B合存 at (以下 M 稱 本 存 ® > « 戶 .嗣 後 所 有 一 切 往 來 r嫌 腰 依 照 含 存 W 蝣

法 及 胥 埋 外 ，並 逋 守 1 ^ 1 的 定 ：

一 、 本 存 款 8 1下 之 腰 惠 iffiSSR C以 下 阌 (8疆 思 存 》 〕 投 JE W S予 黄 '行 ，於 存 戶 黃 細 ，作 為 货 教 之 譫 保 》

存 戶 申 铺 以 « 6 取 软 、金 H 卡 （1C ) 、電 孑 酱 行 及 代 W 各 項 受 用 等 方 式 寅 锚 黜 用 優 •存 软 時 ，铺 本 人 親 持 团 民 身 分 结 '原  

挪 m s s ®  <■目毎次e w a 误 臟 w  - * 細 觸 民 敢 ss ay授 癡 方 挪 理 -

二 、 K 惠 存 教 il期 B9 ，• 由 存 戶 親 甴 趣 民 9 分 播 、辰 S 印 SES存 播 到 貴 行 （原 存 行 ）期 理 讀 吞 手 _  , 明 存 後 仍 蚶 定 霣 f l 予  

黃 行 •

= 、本 存 款 《 T 之 活 期 « * 存SS ( 以 下 躺 活 麗 霤 存 ！W  , 如 因 S 臟 另 依 付 各 ! S聱 用 、抗 捕 或 其 他 TOS 
交 付 软 埴 而 致 路 饅 不 足 時 ，® 以羅惠存 gf苗 價 支 應 者 ，應 軍 先 親 自 向 S 行 提 出 申 S  = fll禾 幸 先 申 甬 ，致 貢 行 霈 法 代 纖 或 癱  

_故 時 ，其 資 任 由 存 戶 自 行 » a 。

四 、如 存 卢 ®遇 目 湛 ■ 視 為 以 鑼 盅 存 款 JM8 S  , 向 S 行 在 B 應 存 款 規 定 成 内 予 以 货 R 以 K 交 it)之 电 *‘俟 存 A 洒 朗 两 菌 存  

款 或 酿 额 中 ' 到 朗 ，以 瞒 思 R 入 g 期 蝻 酿 軟 本 思 • 抵 赂 礙 觥 藤 挪 幸 有 優 惠  

存 软 權 利 。

五 - 本 存 欲 項 下 之 活 期 《 篇 存 欲 及 (莉 《惠 存 歉 ，痴 癱 ％ _ 行 、掴 扣 押 、箱 處 分 或 其 他 保 全 處 d  ■ 致 以 該 等 存 软 為 擔 保 向 S  
哺 歉 ？ m 挪 Z 齡 ，《 S 行 以 蝴 知 • 崔 酿 視 同 3 P 8  ■ M 堪 挪 爾 ，s m s 咖 脑 S 舰  

(或 )话期S® 存 软 之 全 部 或 一 «  . 依 法 行 班 》 « 3 5 主 張 抵 费  < 並 通 知 存 戸 。

六 、 鼴惠存期胡m n , 如遢存戶亡故，自亡故2 次曰s ^ L t s 惠存 i m k ? ,該鑼惠存 ««即麇〇9)期，不 再 $ «利 寒 at■患，
到 期 本 患 《 入 摄 戶 ，並 取 回 通 付 之 傷 存 思 . 撕 S H A , R 4 ? « 先 行 s«t •

七 、 存 P 如 不 ftH惠 存 软 之 H 格 或 金 額 结 誤 ，趣支姑機 !rniSSJ里 IE時 ，》 行 除 得 8*金 》 反 利 車 部 分 予 K 里 正 外 ， 領;2 存 款  

利 患  理 霣 行 通 知 臞 团 臛 进 ，典 宋 於 壅 行 邇 知 s 期 限 内 飼 a軎 『資 ;两 依 法 行 庇 抵 期 •

八 、本 存 软 移 存 男 行 》 BB戶 分 行 W 外之 SflSWB睪 位 時 ，芘 照 興 ^存 》» 存 規 定 雄 理 ， 

n 、本 存 教 之 tta路 戶 • 應 由 存 戶 本 人 * -

+  ' S S 3 S !之 拥 存 如 因 法 令 播 定 霞 更 ，致 两 度 取 利 軍 之 进 S W 所 后 • 規 定 ^ 琿 . s o s n 另 行 通

知 •

十_ 、存 戶 不 得 B 本 存 S 獼 壤 班 SJER署 予 任 何 人 。但 存 戶 依 痢 一 K S 定 霣 > *時 ，不 在 此 阪 *

十 二 、存 戶 闻 SÎ EMe^ 所B 戶篇 WBtsaSUfi址 相 * | 文 賢 之 蛋 ] , 男 W 5  , 存 戶 思 至 選 字 ■ 。© 朱 通 知 並  

細 贱 手 纊 《 ，則 以 最 賊 1 1 3 ^ 印 《 卡 1 ^ 1 ^ 缺 錄 之 處 所 °負 行 向 存 戶 以 舰 地 出  

後 ■ 躧 期 n ，邸 視 為 已 合 描 s速 。

存 戶 =11史 之 擓 求 時 ，稱 8 鷀 資 行 提 供 之 通 I E S B蹈 细 1 9  , K I 邐 於 板 》 aja« m j D佐貢)？•猫I作 藥 規 定 M S ， 

十 三  < 存 戶 两 妥 價 保 g 具 存 担 及 取 飲 ed*  , 如 有 、asa « 被 , 鼸 立 ® 至 言 行 s» ^ •失止付字1■ • 在 ■ 行 费 受 碧 面  

申MfflWSCIBS^ t付 前 ，E « fit軟 ， a w s s a s m ，RSH行 不 知 係 B 3 W  [對 存 戶 啦 》 « 2 助 。存 戶 申 諝 瘍 失  

止 付 時 ，j b c s w ? 概 n » 手》 •

十 四 、存 戶 留 存 及 S » S»  , 鼸 依 照 Sff規 定 8*理 ：ffPSD申 嫌 捕 發 存 摺 ，璺 » SI• 時 ，躕 依 貴 行 規 定 嫌 _ # « S  »

十 五 、存 戶 存 入 之 3!播 . 理 货 tns示 付 款 並 . 始 丐 捏 取 。如 ® ^ a宗 ，寅 行 得 埋 目 存 戶 糨 内 扣 除 E S 甭 软 額 ■ 存 戶 S 里  

行 通 知 遇 S 及 原 留 e〇E ，阿 霣 行 取 回 斑 迪 栗 據 ，並 更 正 存 明 • 存 戶 S 通 知 宋 取 回 票 行 無 法 通 知 時  

, 霣 行 無 代 為 保 全 栗 » ±權 利 行 為 之 義 務 及 其 他 一 切 S 任 . 萄 《« 籌 期 » 以 _ 1 » 月 ife阪 ，ft期 貴 行 不 II!保 管 之 )|。

十 六 、活 期 《 « 存 献 按 责 行 之 牌 告 利 卑 針 想 • 毎 年 六 月 二 十 曰 及 + 二 月 二 + 日 各 抱 8 _次 .於 次 日 • 入 活 期 《 ® ? 软 《 戶 。如  

未 届 gjsas, 中 gisa销 戶 ，其 利 限 存 政 期 間 計 付 -

新 性 拥 谢 js^ 式 ：按 曰 針 患 I：每 曰 存 ir細 之 和 【郎 數 】先 乘 鮮 利 寒 ，再 I挪 cnnsai網 | 思 《(> . 

十 t 、活 期 W W ? I R毎 曰 期 定 起 思 金 期 *  (目 前 活 «K W ? « PS五 午 元 > , 不針 S S 曰3 « W l a  ,‘曰 鄉 走 1 6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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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者 • 其 对 思 單 位 為 新 躉 幣 百 元 * 未 埋 哲 元 者 ，不 針 算 當 曰 3 款 利 患 •

十 八 、匾 思 存 款 依 照 中 央 主 曾 機 關 所 定 匾 惠 利 率 按 角 計 付 ■

新 裹 «定 姻 性 存 款 針 s ? 5式 ：足 月 部 分 按 圬 計 患 （本 金 乘 年 利 《 、月 數 ，再 陳 以 十 二 aro爾 月 糊 m i i  ; 遇 有 不 足 一 月  

之 9 1零 天 挪 分 ，則 按 日 針 思 （每 □ 存 軟 餘 額 之 和 【即 總 憒 激 】先 乘 其 年 棚 m 除 以 三 穴 五 aî u患 期 ） 》

十力•，费 # 利 》 胃 中 夫 主 管 描 期 嫌 ^ 逋 理 ，h 借 利 庙 於 每 s a 後 轚 菜 曰 按 存 戶 價 s m i p及 曰 數 之 濯 酿 ^先 a w 年 利 車 ，再 除  

以 三 六 五 即 供 fj愿 硼 ，由 貢 行 於 t|龙 曰 通 酱 亨 戶 活 期 瀰 薩 存 软 # 以 宙 fi Mg方 式 st收 。但 遇 爵 遢 存 》 之 别 取 _瀋 或 中  

遂 ，嵩 月 份 質 傕 利 想 ， 結 滴 St曰 一 ^ tfll扣 價 。

二 十 、本 存 K 傾 戶 内 無 鑼 惠 存 款 而 活 期 4 8 » ^ — 年 無 往 來 ，且 存 耽 問 « 禾 遵 霣 行 規 定 最 低 存 砍 金 額 （目 齟 為 新 鏖 格 一 千 元  

> *  , SDWAIWt _  •

二 十 一 、本 存 款 帳 戶 如 絰 貴 行 研 判 有 疑 似 35徒 利 用 人 頭 幅 戶 犯 罪  '软 有 其 他 不 迗 取 不 當 使 用 之 供 事 時 ，資 行 辱 自 動 fg!止金丨tt卡 

、莒 音 轉 根 、麻 路 轉 喊 及 其 他 ％ 子 支 付 W S 2 破 務 ，並 挎 將 存 F 之 金 M 卡 收 回 作 臁 》

二 十 二 、本 存 款 格 戶 姐 眩 通 匏 麻 ■ 示 權 戶 禳 ，即 雪 推 戸 全 部 交 IS功 能 入 SK項 哩 以 ® ®方 式 迪 回 疆 款 行 ；如 屬 衍 生 管 制  

戶 者 ，即 哲 停 孩 帳 戶 度 苗 痖 酿 卡 、销 音 懈 策 、》 路 縛 稱 及 其 他 tt子 支 付 功 鼴 ，K 入 软 頂 il以 进 臞 方 式 iK@ 鼸 软 疔 。 

二 十 三 、存 戶 得 至 貴 行 各 錡 乘 草 位 嫌 釘 r署 灌 怨 行 肢 份 有 限 公 司 存 祖 存 W 戶 申 猜 / 柱 鐫 金 行 代 付 SR暨 梅 定 / _ 更 取 IR爾 申 爾 S  
_ 定 畜 j 尸 申 猜 / 註 销 由 貴 ft各 ft楽 军 位 代 付 存 軟 。

二 十 四 、本 存 款 尚 禾 登 描 2 交 晶 ，或 存 戶 與 黄 行 的 定 之 無 播 交 易 （包 括 e 不 限 於 白 斷 匕 段 鱷 《 務 交 s 、» »傾 及 申 爾 笔 子 金 ®業  

糂 、霣 話 交 吳 、走 期 没 货 ^ { ] «税 寰 吞 ） ' 均 腹 於 寧 後 桶 登 存 搪 '在 未 捕 登 前 存 提 内 紀 截 之 交 s ' 與 資 行 峨 靦 霣 料 不  

符 時 ，賊 存 戶 鲔 曲 困 费 行 電 腦 肪 《 雄 基 外 ；以 霣 行 櫂 b 激 雄 '存 戶 不 得 自 彳 f a 改 。存 戶 》 交 《 闪 眘 规 秦 ^路 鼷 an有 疑  

« 、廉 立 釦 向 * 行 査 适 ，艇 證 結 果 係 IS行 記 ■ 錯 哉 者 ，.：B 行 應 朗 吏 正 之 。未 费 篇 次 B 5S 1 0 4筆 時 .系 統 将 自 動 轚 併  

龕 _ 9 ^ 驅 ，• 惟欲宭拥 0 3 SWI8  — 《 之 交 想 _  jjfll洽 原 存 行 供 理 》

二 十 五 、存 戶 IMSfEK行 代 霸 各 飄 税 描 、劃 擔 公 用 軍 案 彗 用 或 代 付 代 收 具 他 R 用 期 S 。申 睹 時 ® 持 税 明 、备 薄 公 两 事 楽 檐 關 之  

通 知 窖 或 代 收 代 付 :S應 證 辦 理 ，並 填 具 「■ * 捶 行 股 份 15限 公 司 洚 期 性 存 款 PS5 K 自 勤 癱 付 各 項 公 用 車 業 費 的 定 霤 」 

朗 他 麵 翻 遲 知 。et^ 2 ® K ® 、袖 付 、伽 或 簡 -時 ，賊 存 戶 幢 戸 雕 付 。存 戶 峨 棚 _ 不 跡  

已 撞 規 定 之 - 款 致 霣 疗 無 法 代 想 5 » 蒯 5 , K H 任 扭 存 戶 自 行 負 賈 。

二 十 六 、存 戶 H S * 行 、财 屬 潦 人 金 發 播 合 » 儅 中 、83金 資 B® 份 有 RB公 司 及 其 他 典 置 行 往 來 之 相 明 攙 繡 '依 真 營 業 *

目 或 窣 獼 所 定 祭 務 需 囲 等 特 定 目 B3  '或 於 相 矚 法 令 眸 可 *81■ 内 ' 得 ® 霉 fflfiE通 、3 際 隳 涵 及 利 用 存 戶 之 ■ 人 資 料

二 十 七 、存 戶 同 竜 黃 厅 提 供 之 各 頂 目 S防 及 杗 孩 ，如 係 因 法 令 规 定 、職 居 《 路 故 障 、第 三 人 人 為 破 壊 或 鎰 誤 等 不 可 除 貢 於 度 行 之  

事 由 而 致 中 斷 « , 货 行 無 3 1負 賁 。 、

二 十 八 、存 戶 间 思 貴 行 得 依 轚 潘 两 3 ?  • a 時 定 軍 項 ，或 明 * 5 本 存 款 之 相 钃 朦 H 内 窨 或 收 S 領 攀 ，H!在 煲 行 脅 業 處 所 《9  

願 成 或 細 班 上 公 告 ，以 代 通 知 ，存 戶 同 憲 9 用 坩 改 後 之 本 約 定 事 項 及 興 勘 嫌 之 晒 K 内 _ 收 賃 權 準 ，並 受 其 m » 

二 十 九 、存 戶 因 本 存 款 渉 K 而 S 金 額 超 逾 現 事 3f敌 法 所 3S 1 ® 小 額 程 序 之 金 頫 畤 ’1 £方 同 窵 以 本 存 软 所 觸 2 »行 分 支 機 媾 （HI 
策 約 地 ）所 在 地 之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院 。钽 法 律 另 有 專 w a r s規 定 者 從 和 ^ a 

三 十 、資 行 依 法 令 規 定 ，舆 臺 灣 金 败 择 臓 份 有 ®公 司 所 属 各 字 公 司 • （以 K 金 細 公 司 公 告 者 為 準 ）進 胡 ! 明 而 鄉 、轉 介  

成 交 互 運 用 存 戶 資 料 *  • 存 戶 掲 团 將 透 通 贫 行 痗 供 之 服 孫 (如 毎 脑 專 嫌 W S 、• 固 ^ 洽 等 ） M 停 止 對 存 戶 基 本  

貿 料 、往 來 交 易 » 料 软 其 他 相 1 W 料 之 共 间 使 苗 ；R 行 腫 於 S 3 1通 知 S 確 ® 存 戶 身 分 後 立 部 @  _ 敢 於 系 統 及 作 榘 合 通  

期 面 内 依 存 戶 通 知 鱭 理 （咳 部 1期 間 以 寅 行 味 沾 公 告 為 準 ） *>

三 i-----本 約 定 事 厲 如 有 0 事 宜 ，悉 依 有 閟 法 令 及 黃 行 相 鼷 規 定 辦 理 。

三 十 二 、本 約 JE書 之 _ « 法 ，依 中 華 民 H 法 津 。

K 、 卡服務約定軎娣粕铷龙找
_ 、凡 在 塞 激 剧 到 ®扮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塞 雄 雄 行 〕 各 ■ 業 単 ® 関 立 新 0 活 期 性 存 軟 C不 包 括 支 票 存 软 ，以 下 罔 〉；2 自 然 人 存  

戶 C下 稱 申 铺 人 ） ，均 得 诃 塞 》 银 行 申 辑 領 用 晶 片 金 » 卡 〈含 有 班 條 及 晶 片  > ，並 以 ® R躉 薄 活 期 性 #帳 號 作 腾 晶 片 金  

B 卡 》 箱 之 存 款 覦 雄 （下 稱 卡 片 幅 98) • 但 母 一 申 諝 人 之 爭 一 斯 鼉 K 活 期 性 存 软 0 雄 ，®限 申 明 一 进 8 1 片 金 ®卡 。

：：、申 謫 人 困 *申 睹 可 即 時 領 闱 之 晶 片 金 酿 卡 者 ，钱 卡 不 癉 供 踊 圔 提 敦 功 能 ’申睛人須明用憂■雄彳 TSWIft入 器 自 行 拉 定 B 片  

密 碼 並 班 妥 相 明 手 fit後 • 5 0可 領 取 H 片 金 融 卡 ，辦 理 © 用 登 皤 手 纘 ；如 申 睹 居 _提 软 功 1 »或 為 整 批 開 戶 ®，應 於 申 睹 • 片  

金 麯 卡 之 曰 起 理 適 五 睡 e 荣 曰 後 ，妓 持 身 分 垣 明 又 件 及 原 》 Eii鑑 ，至 申 i» 分 行 領 取 晶 片 金 融 卡 、密 碼 通 知 • （晶 片 密 ®及  

路 H 提 款 B 條 密 碼 〉 反 辦 理 傾 （敗 > 用 受 欲 丰 績 ，申 雄 人 自 申 睹 晶 片 金 敌 卡 之 日 起 通 二 傾 月 仍 未 明 取 者 ，垦JIS?行 得 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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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5-1) : 1 0 8年低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

108年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

地區别 乎均所得（每人 動 產 限 額

每月） (存款加投資等） (每戶）

臺灣省 低 於 12,388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 5 0萬元

臺北市 低於16,580元 每人每年15萬元 740萬元

新北市 低於14,666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62萬元

桃園市 低於14,578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60萬元

臺中市 低於13,813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 5 2萬元

臺南市 低 於 12,388元 每人毎年7 萬 5,000元 3 5 0萬元

高雄市 低於13,099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53萬元

金門縣連江縣 低 於 11,135元 每 戶 （4 口内）每年4 0萬元，

第5 口起每增加1 口得增加1 0 萬元

2 7 0萬元

108年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

地區別 平均所得（每人 

每月）

動 產 限 額

(存款加投資等）

不動產限額

(每戶）

臺灣省 低 於 18,582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25萬元

臺北市 低於23,686元 每人每年15萬元 876萬元

新北市 低於21,999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43萬元

桃園市 低於21,867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40萬元

臺t 市 低於20,720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28萬元

臺南市 低 於 18,582元 每人每年丨1 萬2,500元 525萬元

高雄市 低於19,649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30萬元

金門縣連江縣 低 於 16,703元 每戶（4 口内）每■年60萬元，

第5 口起每增加1 口得增加15萬元

40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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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附 件 五 （5-2):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單 & : 新 台 繁 （元)

地區別

年度别
im 臺 高边市 新JL$ JbiLj 臺 i 市 ItS f

公n 縣連江 n

3 2 0 0 4 0 5 0 3 2 0 0

3 8 0 0 4 4 6 5 3 8 0 0 2 4 0 0

8 2 4 3 0 0 4 9 2 0 4 3 0 0 3 0 0 0

83 4 6 5 0 5 7 3 0 4 6 5 0 4 0 0 0 3 5 0 0

8 4 5 0 0 0 6 2 9 0 5 0 0 0 4 4 0 0  4 0 0 0

8 5 5 . 4 0 0 6 , 6 4 0 5 . 400 4 , 4 0 0

86 6.000 6 . 7 2 0 6.000 4 , 7 0 0

8 7 6 , 7 0 0 7 , 7 5 0 6 , 700 5 , 800

88 7 , 1 1 0 11 , 4 4 3 8 . 828 5 , 800

8 9 7,5 9 8 11 , 6 2 5 9.1 5 2 5 . 9 0 0

8 , 2 7 6 1 2 , 9 7 7 9 . 8 1 4 5 , 900

8 , 433 1 3 , 2 8 8 9 , 5 5 9 6.000

9 2 8 . 4 2 6 13, 3 1 3 9 . 7 1 2 6.000

9 3 8 75 2 9 1 3 , 7 9 7 9 , 1 0 2 6,3 0 0

9 4 8 , 770 1 3 , 5 6 2 9,711 6,3 0 0

9 5 9 , 2 1 0 1 4 , 3 7 7 10 , 0 7 2 6.5 0 0

9 6 9 . 5 0 9 14,881 10 , 7 0 8 6,5 0 0

9 7 9 . 8 2 9 1 4 4 5 2 10.991 6,500

9 8 9 . 3 2 9 14 , 5 5 8 11 . 3 0 9 1 0 . 7 9 2 7,400

9 9 9 . 8 2 9 1 4 , 6 1 4 11 , 3 0 9 10. 7 9 2 7 , 400

1 0 0 ( 1 4  月 ） 9, 8 2 9 1 4 , 7 9 4 10,033 1 0 . 7 9 2 9 , 9 4 5 9 . 8 2 9 7.920

1叫 12月） 1 0 , 2 4 4 1 4 . 7 9 4 1U 4 6 11.832 10,303 1 0 . 2 4 4 8,798

101 1 0 . 2 4 4 14 - 7 9 4 11,890 11.832 1 0J 0 3 1 0 . 2 4 4 8 , 798

102 1 0 . 2 4 4 1 4 , 7 9 4 11.890 11.832 11.066 1 0 . 2 4 4 8 , 798

1 0 3 1 0 , 8 6 9 R 7 9 4 1U 9 0 1 2 . 4 3 9 11 . 8 6 0 10. 8 6 9 9 , 769

1 0 4 10 . 8 6 9 14 . 7 9 4 12.485 1 2 . 8 4 0 1 1 獅 12.821 9,7 6 9

1 0 5

T〇6~
1〇7
1〇8~

11.448

1 1 .448^

1 1 3 8 8

12 . 3 8 8

15 . 1 6 2

1 5 , 5 4 4

1 6 . 1 5 7

1 6 , 5 8 0

12,485

1 1 9 4 1

12,941

13.099

1 1 8 4 0

13 . 7 0 0

14.385

14 , 6 6 6

13 . 0 8 4

13,QST
13.813

13.813

11,448 13.692

1 1 4 4 8

12 . 3 8 8

12 . 3 8 8

13.692

13.692

14, 5 7 8

10 . 2 9 0

10 . 2 9 0  

1U 3 5  

1U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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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基金 

用罄後 

政府

給付責任

退撫基金 
提播費率 

12%
政府負擔

輔導會m算支出 退撫基金支出

圖4-3現行制度軍職人貝退休經费政府螅負擔

54

附 件 六 ：張智凱精算師，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務影響認證 

案 ，政府負擔支出流量分析圖表，10 7年 5 月 ，頁 54-56。

三 、政府負擔支出流量分析（如圈4-3及表4-2)

(一）現行制度：

未來3 0年政府需編列及基金負擔，合計為3 兆 3,929德元（紅枢

邾分）》

現行制度（軍職人員退休經費政府總負擔）

軍
人
坩
稅
之
志«
役
加
給
餘软
挹
it

輔
導
會
編

 
H

'j
-

'r
z
 一
 .
.V4
r
v“
-
l-.
.
 S

蝻導會編灼舊

S

年
«
螓
金

R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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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現行制度未來30年 （107至136年）退撫基金現金支出流量彙總表

嫌■行遂体錶舆致覃後政府支i t液量 tfe較表< A 金鎿轉3 0年 i 上 遘 作 > '~

摩羲：辦臺零■年

卑度

政舉孅

襦•會
蝽件

鏖金糌M款

♦计
⑷

_ 導會 
巋钟部分

中嬢 
a 文

基異
臺讕

co-ayH輾費# 
<捩概嶼
1210 烯*

慕金破
直政府

ts%>
繚椹

改# 
4德 
基舍0tW

舍对
cc)

里07 9U5 5V.10 1 - 872 709 IJ>» “US 7JI5 7 1M 9<ll 3<I
抓 79Z Û-7* T 邮 TIVT 9別 7(K，1 \S.0H 7 100 919 5«
1桫 797 7 \yi 4̂ 1,003 7Q7 U.99 75.利 22.5S 7 100 927 .76
1X0 61>_砂 7 Kin.so l，OOS 705 1334

一

W132 34).Ct$ ? 動 937 -71
111 75丨 7 J 94.42 1,0加 699 11.T9 «i』 2 17 JO 7 100 >51 -w
112 TO ⑭ W>55 7 197.3̂ 997 Ml 1S.IMI V<I.X3 44.90 7 109 948 •49
1U 7*3 *0.73 7 21̂ 26 卿 W*S 15.00 9l.iiJ 52,23 7 teo 961
1U 伽 y 136.39 ，《 咖 19.44 94.02 S良妨 7 100 •56 ‘20

115 liTA «.« ， 2-15.72 Wl 672 1S.44 94̂ 64.7J 7 liO 95* -35
lfl« 676 U.S4 7 266-11 IA12 15.44 94.25 73.S5 7 I0Q 963 SO

U7 6T3 61̂ 0 7 1.032 69J 1S.44 93.90 73.85 7 sas -U9
111 649 62.6? 7 ■1IS.25 1JDS4 712 15,44 94.(H 73.43 7 9H2 •IS2
11« 各M 6i.7« 7 344_59 IJ07& ?4S 1&.44 94.18 72J»7 7 937 -Ml

J3D M.W 7 36?.Â 7̂ 4 15.̂ 1 9T.4<I 72.44 7 957 •m

121 6S.Z6 7 191.05 UI3i T80 15.91 9T.9C T1.70 7 97J >I«S

121 699 6S33 7 4IQ.12 U 41 W 15,91 98.02 7Q.RZ 7 9M -IS7
“， 66.44 7 43M,4« 1-1M MB 15.91 98.17 69.66 1 W •1*1

114 *37 65,77 7 4ft 1.7J 1,172 H31 H V隐 «7.11 «*.2I 7 1.010 *162
12S «25 7 499.A2 Uitn «51 t^l 对，63 板51 7 1丨37 -150
1M <25 66.16 7 521,05 B«3 ,SJ9 99.24 64.27 7

— 一 -

l，i〇 ■1沾

127 7 54f.«7 1*247 丨99 16J9 9良时 64.271 」 7 l， 75 -171
1» 卿 «5.JW 7 57,1.47 1,Z54 _7 IIU4 抵7« «1.M 7丨 1州 -173

592 •胂 7 r：»Ki.93 1,262 906 1(V_3̂ 9JM12 suit 7 l,(M7 -174
1於 577 7 623.5* 1̂ 73 91# I6J9 ♦S.93 56.87 7 l,W7 ■177
131 n

J
647.J4 Û CI 942 1639 9S.BS 53.90 7 MIS -163

iM M 3 67.HH 7 677.55 954 i<6M lOi.ftJ 50.68 7 1,131 -IA5
S39 知 7,72 7 Ki, n 1,̂ 14 W MUI丨 lOtJV 47J« 7 1,136 -178

194 522 «7.74 7 725 *6 1,322 7̂4 l«.«H
'

ltl.61 ■13,明 7 U 44 -178
135 504 67.9J 7 1J36 fr? l>6.8B 1«JJS 4I).0« 7
13C 4SS «S.«6 r 7M.2» U 4fl 1耀 i6M 1U 4 J9wfti 7 ------- r

•1«7

合_ .Vi,L)2〇 1,62̂ MU2i •3娜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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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後（如圖4-4及表4-2):

未來3 0年政府需編列及基金負擔，合計為3 先 324億元（紅框 

部分）* 比較現行制度政府未來30年將減少3,605億元負擔效 

果 ，

改革規劃（軍職人貝退休經费政府總負擔)

輔導會

預算支出
退撫基金支出

围4-4改革後軍職人貝退休經f 政府绝負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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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國防部107年 8 月2 0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262

號 令

轜 K  

供存箏紙：

---------------------- 國 防 部 令  -------—

地 址 ：臺北市中山 S 北安路 409%  

柙 絡 方 式 ：魏 木 樹 02-231丨6117轉 

835629

受文者：
|

t j- 發 文 a 期 ：中蓼民■ 1 0 7 年 0 8 片 2 0 曰

! 發文芋 *  : B 背人力字第丨070002262f t
速 期 ：

密等及解密條伴或保密期 f t  ••
W 件 ：如 文 .紙 本 • 丨 .頁 •

主旨：有關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所稱「私立大學」 

之範圍界定案，請照辦。

說 明 ：

^  一 、本部107年7月20日國資人力宇第1070002043號函詢教育部 

有 關 「服役條例」第34條第丨項第3款所定「私立大學」之 

坊定範团，案經該部107年7月26日查教高（三）字第 

1070124622號函復略以，請贵郤本權責究明立法意旨後自 

行審認。基 此 ，考量軍人職業特性與各職業別本屬不同， 

對已退人員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範圍界定，依 「服役條 

例施行細則」第42條規定，本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稱

■* I a ，终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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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指己立案私立大學编制内按月支給待 

遇之教師。前項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 

師 •

二 、隨文檢附教育部私立大學一覽表。

J•本：B 防邾14革司令部、B 坊邨海箄司令部、a 防邾空覃司令邨、圓坊邾後««揮 
部、困W 部惠兵指挥邾1 1 防邾法律事務3 ，II防部參诔本邨人事參« 次長室

»本:

部 長 嚴 德  發

班 2 i( • 共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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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計畫填報系统 

專案箇介 

最新公告 

獎補助文件 

常見問題 

相1 網站 

私立大學一費表 

軟1 下載 

網站地圖 

辭結我們

〇私立大學一B 表

* 首頁 >私立大學一覽表

綜合一類组 綜合二類组 綜合三類鉬 醫 ■ 組
宗教研修學院 

類詛

淡江大學 靜宜大學 南華大學 離 醫 學 大 學
基督教合灣 

浸 會 獅 院

中國文化大學 亞洲大學 合灣首府大學 中_ 大學 臺北基督學院

輔仁大學 世新大學 大同大學 壹北醫學大學
一首道

夭皇擧院

逢甲大學 麵 大 學 康寧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台灣神學 

研究學院

銘傳大學 大葉大學 華梵大學 長庚大學
籠  

崇德學院

東海大學 元智大學 佛光大學
慈 濟 驟 關 法 人  

慈濟大學

領基督長老教會 

南 槲 禪 院

貫踐大學 長榮大學
稻江科技 

暨管理學院
馬僧醫學院

中原大學 開南大學
中信金融 

管理學院

義守大學 中華大學 法鼓文理學院

東吳大學 明道大學

玄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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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現行退除給與結構及計算方式

原所得：49,527元 每年調降差額：309元

調 整 年 度
輔 導 會  
撥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撥#金額  

(E2)

合計
金額
(E3)

優惠存款 領俸
總題

(E3+E6)
4 金 
(E4) 鹋

利烏
(E 6̂

107.7-108.6 1 30,217 12,951 43,168 423,800 17.13% 6,050 49,218

108.7-109.6 2 30,219 12,951 43,170 423,800 16.25% 5,739 48,909

109.7-110.6 3 30,217 12,951 43,168 423,800 15.38% 5,432 48,600

分年調整 

(少校12級)

110.7-111.6 4 30,219 12,951 43,170 423,800 14.50% 5,121 48,291

111.7-112.6 5 30,217 12,951 43,168 423,800 13.63% 4,814 47,982

112.7-113.6 6 30,219 12,951 43,170 423,800 12.75% 4,503 47,673

113.7-114.6 7 30,217 12,951 43,168 423,800 11.88% 4,196 47,364

114.7-115.6 8 30,219 12,951 43,170 423,800 11.00% 3,885 47,055

115.7-116.6 9 30,217 12,951 43,168 423,800 10.13% 3,578 46,746

116.7-117.6 10 30,219 12,954 43,173 423,800 9.25% 3,267 46,440

117.07 11 32,508 13,932 46,440 0 0.00% 0 4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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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K :

國 防 部 函

地址：全北市中山氐北安珞409號 

聯絡方式：抹木樹02-231161丨7轉 
G35629

受 文 者 ：

發文日期：中蓁民圔1D7 年 0 7 月 0 9 日

發文字虼：固資人力字第丨070001907號

速別：速伴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斯限•-

W件：

i 旨 ：有 關 「月補償金」發放法源說明案，請 查 照 a

說 明 ：

一 、 年資補償金發放係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簡 

稱服役條例）相關规定辦理。

二 、 查服役條例第26條 規 定 ：

(一 ）  第3項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 

退 休 俸 、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 

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 

發 給 ：超 過 者 ，其二者間之差額自令華民國107年7月1 

曰起10年 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

(二 ）  第4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傣之給 

與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傣加一倍為基數内涵。 

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傣及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原支頜金頦低於少尉一級本傣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 三 ）  同條例第47條第3項 规 定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 

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資、漆 級 ，依退 

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 

金 ，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侬金

* 1 S • ft i s

附件九：國防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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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額者，不再補發。先予敘

明 。

(四）針對月補償金發放作法，按上開規定所示，應依第26條 

第3項規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 

合計數額需調整部分，統一採分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 

行 ；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者，維持原 

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5X+2%計算之額度 

者 ，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障金額或55X+2%之额度，即不 

再調降。

正 本 ：囲草退除役官兵蛘導委員會、公務人s 退休 *卹基金苷理委s 會 灣 銀 行 a 内 
營運銲

*1本 ：困防邨法律事務句、a 防那參謀本部人事參煤次長室（均諳照辦）

* ；； » -共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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